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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331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

为 GB 51204-2016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8. 3. 5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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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0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制订、修订计划(第→批) )的通知识建标 (2010J43 号)的要求，规

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范。

本规范共分 11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

电磁环境规划、供配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电

磁兼容性设计、防静电工程设计、电磁屏蔽工程设计、接地工程设

计、工程施工、工程检测、工程验收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

址:上海市石门二路 258 号，邮政编码 :200041) 。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参加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

查人:

主编单位: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中国船舶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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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电磁环境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存在于给定场所的电磁现象的总和。

2.0.2 电磁功率密度 electromagnetic power density 

穿过与电磁波的能量传播方向垂直的面元的功率除以该面元

的面积。

2. O. 3 等效辐射功率 equivalent radiation power 

频率在 1000MHz 以下，等效辐射功率等于发射机标称功率

与对半波天线而言的天线增益(倍数)的乘积。频率在 1000MHz

以上，等效辐射功率等于发射机标称功率与对全向天线而言的天

线增益(倍数)的乘积。

2. O. 4 公众曝露 public exposure 

公众所受的全部电场、磁场、电磁场照射，不包括职业照射和

医疗照射。

2.0.5 电磁骚扰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EMD) 

引起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或对生物与非生物产生不良

影响的电磁现象。

2. O. 6 电礁干扰 巳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D 

由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下降的电磁

现象。

2. O. 7 电磁敏感度 electromagnetic suscepti bili ty (EMS) 

电磁干扰电平的度量，反映电磁对设备、系统性能造成劣化的

程度。

2.0.8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会对该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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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物体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性能。

2.0.9 电磁辐射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电场和磁场的交互变化产生电磁波，并向空间发射或泄漏的

现象。

2.0.10 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ve device(SPD) 

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泄电涌电流的器件，至少应包含一

个非线性电压限制元件。

2.0.11 基波(分量) fundamental(component) 

一个周期量的傅里叶级数的一次分量。

2.0.12 谐波(分量) harmonic(component) 

一个周期量的傅里叶级数中次数高于 1 的整数倍分量。

2.0.13 间谐波 in ter-harmonics 

频率为基波频率的非整数倍的谐波。

2.0.14 谐波次数 harmonic number 

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整数比。

2.0.15 谐波含有率 harmonic ratio 

交变量中含有的第 η 次谐波分量的有效值与基波分量的有效

值之比。

2.0.16 总谐波畸变率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ratio 

(THD) 

指定谐波次数以下的各次谐波分量总有效值与基波有效值

之比。

2.0.17 高次谐波加权畸变率

distortion factor(PWHD) 

partial weighting harmonic 

14 次及以上高次谐波有效值与基波有效值之比，用谐波次数

n 来加权。

2.0.18 谐波源 harmonic source 

向电网注入谐波电流或在电网中产生谐波电压的电气设备。

2.0.19 短时谐波 short-time harmonic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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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持续的时间不超过 2s ，且两次冲击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少

于 30s 的电流所含有的谐波及其引起的谐波电压。

2.0.20 搜动谐波 fluctuating harmonic 

介于准稳态谐波(缓慢变化的谐波)和短时谐波之间，时大时

小、较快变化的中间状态谐波。

2. O. 21 电掘骚扰 mains-borne disturbance 

经由供电电源线传输到装置上的电磁骚扰。

2.0.22 骚扰限值 limit of disturbance 

对应于规定测量方法的最大许可电融骚扰电平。

2.0.23 干扰限值 limit of interference 

导致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的电磁骚扰的最大允许值。

2.0.24 (骚扰源的)发射限值 emission limit (from a distur-

bing source) 

规定的电磁骚扰源的最大发射电平。

2.0.25 干扰抑制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削弱或消除电磁干扰的措施。

2.0.26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 scr巳en

用导电或导酷材料减少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屏蔽。

2.0.27 传导骚扰 conducted disturbance 

通过导体传递能量的电磁骚扰。

2.0.28 辐射骚扰 radiated disturbance 

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能量的电磁骚扰。

2.0.29 供电系统阻抗 supply system impedance 

从公共搞合点看进去的供电系统的阻抗。

2.0.30 供电连接阻抗 S巳rvice connection impedance 

从公共搞合点到计量点用户侧之间的连接阻扰。

2. O. 31 公共连接点 point of common couplingCPCC) 

电力系统中一个以上用户的连接处。

2.0.32 电压波动 voltage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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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环境规划

3.1 一般规定

3. 1. 1 建筑规划及选址应考虑周边的电磁环境，建筑电气工程设

计应考虑其对建筑物及周边的电磁环境影响。

3. 1. 2 llokV 及以上变电站应远离下列建筑物:

1 住宅建筑;

2 中小学教学楼与宿舍楼;

3 幼儿园;

4 医院病房楼;

5 适老建筑与养老设施。

3. 1. 3 当移动通信基站设置在建筑物顶部或周边时，应通过第三

方对电磁辐射环境进行评价。

3. 1. 4 重要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及电磁敏感度较高的电子设备，不

应与系统外的强电磁骚扰源贴邻布置。

3.2 电磁环境评价与限值

3.2.1 当建筑物位于表 3.2.1 所列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时，应进行电磁环境的仿真分析与综合评价。

表 3.2.1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晌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

分类 电压等级 变电站、换流站、 线 路

开关站、串补站 架空线路 地下电缆

110kV 站界外 3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电缆管廊

交流 220 kV~330kV 站界外 4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 两侧边缘各

500kV 及以上 站界外 5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外延 5m(水

直流 ::!::lOOkV 及以上 站界外 50m 极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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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当建筑物位于无线发射设备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时，应根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要求实施。

3.2.3 当公众曝露在多个频率的电场、磁场、电磁场中时，电磁环

境的评价应综合考虑其影响，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 8702 的有关规定。

3.2.4 除变电所等设备机房外，建筑物室内空间和建筑物室外附

属空间电磁环境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不应超过表 3. 2. 4 的规定。

表 3.2.4 电磁环境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电场强度 E 磁场强度 H 磁感应强度 B 等效平面波功率
频率范围

(V/m) CA/m) 密度 S叫 (W/m2 )( 1LT) 

1Hz~8Hz 8000 32000/ 尸 4000/尸

8Hz~25Hz 8000 4000/ f 5000/ j 

O. 025kHz~ 1. 2kHz 200/ f 4/f 5/ f 

1. 2kHz~2. 9k日z 200/ f 3.3 4. 1 

2. 9kHz~57kHz 70 10/ f 12/ f 

57kHz~ 100kHz 4000/ f 10/ f 12/ f 

O. 1MHz~3 MHz 40 O. 1 O. 12 4 

3MHz~30MHz 67/jl;2 。 17/jl" 0.21/ f)!2 12/ f 

30MHz~3000MHz 12 0.032 O. 04 O. 4 

3000M日z~15000 MHz 0.22/ jl!2 。.001/ jl!2 0.0012/ fl!2 t/7500 

15GHz~300G日z 27 0.073 0.092 2 

注: 1 频率 f 的单位为所在行中第一栏的单位。

2 O. 1MHz~300GHz 频率，场量参数是任意连续 6min 内的方均根值。

• 8 • 

3100kHz 以下频率，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 100kHz 以上频率，

在远区场可以只限制电场强度或磁场强度或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在近区

场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4 架空输电线路下的道路等公共场所，其频率为 50日z 的电场强度限值为

10kV /m，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5 对于脉冲电磁波，除满足上述要求外，其功率密度的瞬时峰值不得超过本

表所列限值的 1000 倍，或场强的瞬时峰值不得超过本表所列限值的 3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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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当建筑物外部或内部存在大功率电磁辐射发射装置，导致

建筑物内局部或全部区域电磁环境超过本规范表 3.2.4 规定的控

制限值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3.2.6 距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路边导线投影 20m 处，对于

O.5MHz 无线电信号的干扰限值应符合表 3.2.6 的规定。

表 3.2.6 无线电信号的干扰限值{距边导线投影 20m 处，

考核频率为 O.5MHz)

线路电压(kV) 110 220-330 

元线电干扰限值，dB( fJ. V/m) 46 53 

500 

55 

注: 1 频率为 1MHz 时，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路无线电干扰限值为表 3.2.6 中数

值分别减去 5dB( 卢1m) 。

2 0.15MHz-30MHz频段中其他频率、高压架空送电线元线电干扰限值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 15707 修正。

3 距边导线技影不足 20m 处测量的无限大干扰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高压

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 15707 修正。

3.2.7 建筑工程中，由下列装置造成的电磁辐射可免于监测与

评价:

1 lOokV 以下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设施;

2 向没有屏蔽空间发射 O. lMHz~300GHz 电磁场的，其等

效辐射功率小于表 3. 2. 7 所列数值的设施(设备)。

表 3.2.7 可豁免设施(设备)的等效辐射功率

频率范围(MHZ)

O. 1王三f，ç，_ 3

3<f,ç,_ 300000 

等效辐射功率(W)

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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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配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本章适用于 35kV 及以下供配电系统的设计。

4. 1. 2 工程设计时，应结合工程性质、非线性负荷配置与危害程

度、电磁环境等因素，在谐波评估基础上确定谐波电流、电压暂降

等限值指标。工程设备招标时，应根据供配电系统允许的谐波、电

压骤降及闪变的限值标准编制技术文件。

4. 1. 3 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建筑物中电子信息系统的电醋

兼容性要求。

4. 1. 4 供配电系统设备的选用应符合电磁兼容性检验标准。

4.2 电网电能质量

4.2.1 公共电网电压波动、电压变化、电压不平衡、电源频率变化

和总谐波畸变率等参数的兼容水平宜符合表 4.2.1 的规定。

表 4.2.1 公共电网电压波动、电压变化、电压不平衡、电源频率变化

和总谐i皮畸变率等参数的兼容水平限值

骚 扰 兼容水平

电压波动，短期严酷度 P" 1. 0 

电压波动，长期严酷度 P1t O. 8 

35kV 供电电压 土 10%
电压变化，对于额定电压 UN

的偏差 t，.U/UN
2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 土 7%

220V 单相供电电压 十7%. 一 10%

电压不平衡 Uneg/Upos 2% 

电 i原频率偏移 M :::1:: 0. 2Hz 

长期影响的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u 8% 

短期影响的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u 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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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公共电网谐波电压的兼容水平宜符合表 4. 2. 2 的规定。

表 4.2.2 O.4kV 电网各次电压谐波分量的兼容水平限值

奇次谐波 奇次谐波
偶次谐波

非 3 的整数倍 3 的整数倍

谐波次数 谐波电压 谐波次数 谐波电压 谐波次数 谐波电压

" c%) n <%) n <%) 

5 6.0 3 5. 0 2 2.0 

7 5.0 9 1. 5 4 1. 0 

11 3.5 15 0.4 6 0.5 

13 3.0 21 0.3 8 0.5 

2.27X 2.25X 
17 .ç1l!(三49 21<".ç45 0.2 1O.çη.ç 50 

(17/,,) -0.27 (1 0/n) 十 0.25

4.2.3 220V 供电系统的基频附近间谐波引起闪烁CPS! = 1) 的兼
容水平及相应的闪烁感受(图 4.2.3)对应的间谐波电压水平应符

合表 4.2.3 的规定。

10.0 

UKNZ 
|一-230Vn

队、

飞、 " 
飞飞 、

\、、

:j 
扒\ // 

吉思

雪1.0
坦
喜
怒
[古

主E

0.1 
0.1 1 10 

差频( Hz. 两个混合频率之间的差)
I∞ 

图 4.2.3 间谐波引起闪烁的兼容水平{差频效应)

(闪烁计相应 P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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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闪烁效应兼容水平所对应的间谐波电压水平

间谐波频率
间谐波

谐波次数 间谐波频率
间谐波

i皆波次数
电压水平 电压水平

n In (Hz) n In (Hz) 
( %) ( %) 

0.20<η~o. 60 10<1口 ~30 0.51 1. 04<1J~1. 08 52</n~54 0.36 

O. 60<n~0. 6,1 30</n~32 0.43 1. 08<η王三1. 12 54</n~56 O. 24 

O. 64<n~0. 68 32</n~34 0.35 1. 12<n~ 1. 16 56</n~58 O. 18 

O. 68<n~O. 72 34</n~36 O. 28 1. 16<1J~1. 24 58</n~62 O. 18 

0.72<η~O. 76 36</n~38 0.23 1. 24<n~ 1. 28 62</n~64 。.23

0.76<η~O. 84 38</n王三 42 O. 18 1. 28<，，~1. 32 64</n~66 O. 28 

O. 84<n~O. 88 42<八三三44 O. 18 1. 32<，，~1. 36 66</nζ68 O. 35 

0.88<η~O. 92 44</n~46 O. 24 1. 36<""，二1. 40 68</n~70 O. 43 

0.92<η~O. 96 46<fn~48 O. 36 1. 40<n~ 1. 80 70<八三三90 0.51 

O. 96<n~ 1. 04 48<fn~52 0.64 

4.2.4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或公共母线上的频率

偏差不应超过 O. 2日z 。

4.2.5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或公共母线上的电压

暂降和电压短时中断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电压

暂阵与短时中断))GB/T 30137 的有关规定。

4.2.6 35kV 系统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应超过额

定电压的 10%;2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系统电压偏差应为额定电

压的一7%~7%;220V 单相供电系统电压偏差应为额定电压的

十7%~-10% 。

4.2.7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或公共母线上的电压

变动限值应符合表 4. 2.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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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变动限值

变动频度(次/日) 电压变动限值 dC%)

r C 口) U"l三三 35kV

r三三 1 4 

l<r,ç lO 3 

10<r,ç lOO 2 卡

100<r,ç 1000 1. 25 ] 
'--

注: 1 很小的变动频度 r(每日少于 1 次) .电压变动限值 d 还可放宽，但不在本标

准中规定。

2 对于随机性不规则的电压波动，依 95%概率大值衡量，表中标有"矢"的值

为其限值。

4.2.8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或公共母线上的正常

电压不平衡度不应超过 2% ，短时不得超过 4%;接于电力系统公

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引起该点正常电压不平衡度不宜超

过1. 3% 。

4.2.9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或公共母线上的谐披

相电压限值应符合表 4.2.9 的规定。

表 4.2.9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电源侧

或公共母线上的谐波相电压限值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电网标称电压(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C %) 

奇次 偶次

O. 38 5.0 4. 0 2.0 

6 

1 口

4.0 3. 2 1. 6 

d 35 3.0 2. 4 

4.2.10 建筑物供电系统电源侧公共连接点或公共母线上公共连

接点的全部用户向该点注人的谐波电流分量方均根值不应大于

表 4.2.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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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标准 基准短路 谐披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l

电压 容量

(kVl (MVAl 2 1 3 4 1 5 7 1 8 9 110 11112 13114 15116 17118 19 120 21122 23124 25 

0.38 10 78162 39162 44119 21116 28113 24111 1219.7 1818.6 1617.8 8.9 7.1 1416.5 12 

6 100 43134 21134 24111 1118.5 1617.1 1316.1 6.8 5.3 1014.7 9 14.3 4.9 3.9 7.4 3.6 6.8 

10 100 26120 13120 1516.4 6.8 5.1 9.3 4.3 7.9 3.7 4.1 3.2 6 12.8 5.4 2.6 2.9 2.3 4.5 2.1 ιl 

35 250 15112 7.7 1218.8 3.8 4.1 3.1 5.6 2.6 4.7 2.2 2.5 1. 9 3.6 1. 7 3.2 1.5 1. 8 1. 4 2.7 1.3 2.5 

4.3 电气设备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4.3.1 每相输入电流不大于 16A 的设备，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A 类设备输入电流的各次谐波不应超过表 4.3.1-1 的

限值。

表 4.3.1-1 A 类设备限值

谐波次数 n 最大允许谐波电流CAl

奇次谐波

3 2.30 

5 1. 44 

7 O. 77 

9 0.40 

II O. 33 

13 0.21 

15~n~39 O. 15 X 15/n 

偶次谐波

2 1. 08 

4 0.43 

6 0.30 

8三三n~40 0.23X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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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类设备输入电流的各次谐波不应超过表 4. 3. 1-1 限值

的1. 5 倍。

3 C 类设备谐波电流不应超过表 4.3.1-2 的限值。

表 4.3.1-2 C 类设备限值

谐波次数 n
基波频率下输入电流百分数表示

的最大允许谐波电流(%) 

2 

30XFF 

10 

11 <mS;:39 

(仅为奇次谐波)

一___j

注 :FF 是电路的功率因数。

4 D 类设备输入电流的各次谐波不应超过表 4.3.1-3 的

限值。

表 4.3.1-3 D 类设备限值

i皆波次数 n
每瓦允许的最大 最大允许谐波电流

谐波电流 (mA/W) (A) 

3 3. 4 2.30 

5 1. 9 1. 44 

7 1. 0 0.77 

9 O. 5 0.40 

11 0.35 0.33 

13<n<39 

(仅为奇次谐波)
3.85/71 (见表 4.3.1- 1)

4.3.2 每相额定电流大于 16A 且不大于 75A 的设备，谐波电流

发射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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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相不平衡设备的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表 4.3.2-1 的

规定。

表 4.3.2-1 三相不平衡设备的电流发射限值

最小短路
可接受的单次谐波电流 1nII! C%)

可接受的谐波

功率比 Rsce 电流畸变率c%)

Is Is r, 19 111 1,3 THD PWHD 

33 21. 6 10.7 7.2 3. 8 3.1 2 23 23 

66 24 13 8 5 4 3 26 26 

120 27 15 10 6 5 4 30 30 

250 35 20 13 9 8 6 40 40 

二?o 350 41 24 15 12 10 8 47 47 

注: 1 12 次及以下偶次谐波的电流值不超过 16/n% ， 12 次以上偶次谐波与奇次

谐波同样用 THD 和 PWHD 考核。

2 允许在两个连续 Rsce间线性插值。

3 1 1 为基波参考电流值 ， 1n为谐波电流分量。

2 三相平衡设备的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表 4.3.2-2 的规定。

表 4.3.2-2 三相平衡设备的电流发射限值

最小短路
可接受的单次谐波电流 1n II! C%)

可接受的谐波

功率比 Rsce 电流畸变率c%)

Is 1, 111 1,3 THD PWHD 

33 10.7 7.2 3. 1 2 13 22 

66 14 9 5 3 16 25 

120 19 12 7 4 22 28 

250 31 20 12 7 37 38 

二?o 350 40 25 15 10 48 46 

注 :1 12 次及以下偶次谐波的电流值不超过 16/η% ， 12 次以上偶次谐波与奇次

谐波同样用 THD 和 PWHD 考核。

2 允许在两个连续 Rsce间线性插值。

3 1，为基波参考电流值 ， 1n为谐波电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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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定条件下的三相平衡设备的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

表 4.3.2-3的规定。

表 4.3.2-3 特定条件下的三相平衡设备的电流发射限值

最小短路

功率比 Rsce
可接受的单次谐波电流 1n iII C%)

可接受的谐波

电流畸变率 C %) 

Ie 17 111 113 THD PWHD 

33 10.7 7.2 3. 1 2 13 22 

二二 120 40 25 15 10 48 46 

注 .1 12 次及以 F偶次谐波的电流值不超过 16 /1， %.12 次以上偶次谐波与奇次

i皆波同样用 THD 和 PWHD 考核。

2 允许在两个连续 Rsccl可线性插值。

3 II 为基j皮参考电流值. In为谐波电流分量。

4.3.3 当设备的单相电流大于 75A 时，总电流谐波畸变率宜低

于 35% ，短时工制作的设备除外。

4.3.4 不间断电源装置(UPS) 的输出端谐波电压畸变率和谐波

电流畸变率应符合表 4. 3. 4 的规定。

表 4.3.4 不间断电源 (UPS) 的输出端谐波电压畸变率和谐波电流畸变率

级 别 I 级 H 级 E 级

谐波电压畸变率c%) 3~5 5~8 8~10 

输入谐波电流畸变率
<5 

(规定 3~39 次 THD;)(%)
<15 <25 

4.3.5 电气设备的间谐波电压兼容水平限值宜符合表 4.3.5 的

规定。

表 4.3.5 电气设备的间谐波电压兼容水平限值

谐波次数" <11 ll~η<13 13~n<17 17~η<19 19~η<23 23~n三三25 > 25 1 

第一类 U且( %l O. 20 O. 20 O. 20 0.20 O. 20 O. 20 0.201 

第二类 Un ( %) O. 20 0.20 0.20 O. 20 O. 20 O. 20 O. 20 

第三类 UnC%l 2. 50 2.25 2.00 2. 00 1. 75 1. 50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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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电气设备的谐波抗扰度

4.4.1 电气设备对非 3 的倍数的奇次谐波抗扰度宜符合表 4.4.1

的规定。

表 4.4.1 电气设备对非 3 的倍数的奇次谐波抗扰度

等级 l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X

谐波次数 n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u ,c%) u ,c%) u ,c%) U,c%) 

5 4.5 9.0 12 开放

7 4.5 7.5 10 开放

11 4.5 5.0 7 开放

13 4.0 4.5 7 开放

17 3.0 3.0 6 开放

19 2.0 2.0 6 开放

23 2.0 2.0 6 开放

25 2.0 2.0 6 开放

29 1. 5 1. 5 5 开放

31 1. 5 1. 5 3 开放

35 1. 5 1. 5 3 开放

37 1. 5 1. 5 3 开放

注 :X 级是开放的等级，该等级由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确定，但是对于由低

压公用供电系统供电的设备，不能低于等级 2 。

4.4.2 电气设备对 3 的倍数的奇次谐披抗扰度宜符合表 4.4.2

的规定。

表 4.4.2 电气设备对 3 的倍数的奇次谐波抗扰度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X

谐波次数 η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U,c%) U,c%) UjC%) U,C%) 

3 4. 5 8. 0 9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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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2

等级 l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X

谐波次数 n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UlC%l Ul C%l Ul C%l Ul C%l 

9 2. 0 2.5 4 开放

15 不试验 不试验 3 开放

21 不试验 不试验 2 开放

27 不试验 不试验 2 开放

33 不试验 不试验 2 开放

39 不试验 不试验 2 开放

注 :X 级是开放的等级，该等级由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确定，但是对于由低

压公用供电系统供电的设备，不能低于等级 20

4.4.3 电气设备对偶次谐波的抗扰度宜符合表 4. 4. 3 的规定。

表 4.4.3 电气设备对偶次谐波的抗扰度

等级 I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X

谐波次数 η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UlC%l U , C%l U ,(%) U飞 C %l 

2 3. 0 3. 0 5. 0 开放

4 1. 5 1. 5 2. 0 开放

6 不试验 不试验 1. 5 开放

8 不试验 不试验 1. 5 开放

10 不试验 不试验 1. 5 开放

12~40 不试验 不试验 1. 5 开放

注 :X 级是开放的等级，该等级由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确定，但是对于由低

压公用供电系统供电的设备，不能低于等级 20

4.4.4 电气设备对间谐波抗扰度的试验等级宜符合表 4. 4. 4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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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电气设备对间谐波抗扰度的试验等级

等级 l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X

频率范围

CHz)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

U 1 C%) U 1 <%) U 1 <%) U 1 C%) 

16~lOO 不试验 2.5 4 开放

lOO~500 不试验 5. 0 9 开放

500~750 不试验 3.5 5 开放

750~1000 不试验 2.0 3 开放

1000~2000 不试验 1. 5 2 开放

注 :X 级是开放的等级，该等级自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确定。

4.5 供配电系统谐波及其防治

4.5.1 供配电设备和用电设备的选择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节的

规定。

4.5.2 配电变压器宜选用 Dy 型绕组结线形式。

4.5.3 大功率谐波源设备宜由变电所或总配电间经专用回路

供电。

4.5.4 同一配电系统或同一配电回路中，非线性负载宜集中布

置，并宜靠近电源侧。

4.5.5 对谐波敏感的重要负载与谐波源设备宜分别由不同变压

器或不同供电回路供电。

4.5.6 X 光机、CT 机、核磁共振机等大功率医疗设备的供电线

缆截面宜放大一级。

4.5.7 用户侧低压配电系统谐波骚扰强度分级及其限值宜符合

表 4. 5.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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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7 用户侧低压电源系统中谐波骚扰强度分级及其限值

(以基波电压的百分比表示)

非 3 次整数倍奇次谐波分量 3 次整数倍谐波分量 偶次谐波分量

骚扰
THDu 23~ 6~ 

强度 5 7 11 13 17 19 >ZC 3 9 15 21 >2 2 4 仁>10
25 10 

一级 5 3 3 3.0 3.0 2 1. 5 1. 5 争等 3 1. 5 0.3 0.2 10 2 1 0.5 0.2 

二级 8 6 5 3.5 3.0 2 1. 5 1. 5 4峰 5 1. 5 0.3 0.2 0.2 2 1 O. 5 0.2 

三级 10 8 7 5.0 4.5 4 4 3.5 电良苦& 6 2.5 2.0 1. 7 1. 0 3 1. 5 1. 0 1. 0 

四级 大于三级，具体视环境要求而定

注: 1 祷为 0.2+ 12.5/"( ，，为谐波次数);

2 祷荣为 3. 5~10(随频率升高而降低) ; 

3 上述数值代表的骚扰水平是:在 95% 的统计时间内，电网中最严重点的谐

波干扰水平不会高于表列值。

4.5.8 当配电系统的谐波骚扰强度超过三级时，功率因数计算及

电气元件的选择宜考虑畸变功率因数的影响。对于大型电网的下

属用户，可按下式估算:

-
二-
2
i

一
二
一
D

，

φ
L
F
h
 

U陆
盯
空
不
王

L 

α
二l
+
十

一
一
丁I
A

F P 
(4.5.8) 

式中 :PF 实际功率因数。

4.5.9 建筑物低压配电系统的谐波骚扰强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音乐厅、大剧院、大型会议厅和省市级广播电视大楼等音

频系统配电干线的谐波骚扰强度不宜劣于一级标准;

2 医院胸脑外科手术室与重症监护室、法定检测计量单位的

计量室等对谐波骚扰敏感的配电干线，其谐波骚扰强度不应劣于

二级标准;

3 A 级和 B 级数据中心不间断电源装置交流输入电源的谐

波骚扰强度不宜低于二级标准;

4 大型办公建筑及一般工业建筑中，动力配电干线的谐波骚

扰强度不宜劣于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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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 当配电系统的谐波骚扰强度不符合用电设备的使用要求

或本规范的规定时，宜进行谐波治理，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配电系统中具有相对集中、持续运行且具有稳定的特征

频率的大功率非线性负载时，宜采用无源滤波设备;

2 当配电系统中具有相对集中、运行状态多变且频率特征不

稳定的大功率非线性负载，使用无惊滤波器不能有效滤波时，宜采

用有源滤波设备;

3 配电系统中既具有相对集中且长期稳定运行的大功率非

线性负载，又具有较大功率的时变非线性负载时，可采用元源有源

复合滤波设备;

4 当配电系统中无功功率变化较大且谐波严重时，可采用静

止无功发生器(SVG) ; 

5 有惊滤波器宜靠近主要谐波源设备;

6 冲击型、断续工作型、瞬变型非线性负载不宜采用无惊1æ

技器进行谐波治理，其中，变化周期或间隔小子 lOOms 的瞬变型

非线性负载宜采用响应时间小于 2ms 的有惊滤波装置进行谐波

治理。

4.5.11 当配电系统的谐波骚扰等级劣于三级且变压器实际负载

率高于 7.5%时，宜考虑变压器阵容系数 D，或选用按 K 系数设计

并制造的电力变压器。变压器阵容系数 D 和 K 系数可按本规范

附录 A 确定。

4.5.12 当变压器所接负载的谐波电流具有稳定的特征频率时，

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器宜按其特征频率确定电抗率并配置相应的电

抗器，且不应发生系统谐振。

4.5.13 当配电系统的谐波骚扰强度劣于三级标准时，功率因数

补偿电容器宜考虑谐波对电容器耐压水平的影响。

4.5.14 由晶闸管控制的负载或设备宜采用对称控制方式。

4.5.15 有源滤披器的额定补偿电流应大于设备安装处的谐波功

率，且宜具备 lO%~20%的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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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6 有源滤波器的电气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入电压允许偏差应大于滤波器额定电压的 15% ; 

2 输入频率允许偏差应大于滤波器额定工作频率的 2%;

3 当负载电流峰值系数 (CF)不大于 2.5 ，负载谐波电流在

滤波器额定输出电流的 20%~100% 时，滤波器总谐波滤除率不

应低于 85%;

4 当负载电流不小于滤波器 3 倍额定输出电流且负载电流

峰值系数(CF)不大于 2.5 ，负载产生的谐波电流在滤波器额定输

出电流范围内时，电流总谐波畸变率不应大于 5%;

5 滤波器输入额定电压、输出额定电流时年，滤波器的有功功

率损耗不应大于装置额定视在功率的 5%;

6 滤波器的响应时间不宜大于 20ms;

7 滤波器应具备过、欠电压保护功能，当负载交流输入电压

高于 115%U， 或电压低于 85%U， 时，滤波器应停止输出并输出

报警信号;当电压恢复至允许偏差范围内时滤波器应自动投入

思行;

8 滤波器应具备过载保护功能，当负载侧谐波掘的谐波电流

大于装置额定电流时.滤波器输出电流应限制在其额定值内;

9 滤波器应具短路保护功能;

10 滤波器宜具备分相补偿功能。

4.6 供配电系统电压异常及其防治

4.6.1 当供配电系统中存在对电压短时中断、电压暂降等电压异

常现象敏感的重要负载时，宜在相关供电回路或设备端设置电压

自动补偿装置。

4.6.2 配电系统中，电压自动补偿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重要负载对电压暂降敏感，且总补偿功率大于 200kW

时，可采用机械储能型电压自动补偿装置;

2 当重要负载功率较小，且对电压暂降和电压突升敏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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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动态电压调节器(DV町等串接型电压自动补偿装置;

3 当重要负载对过电压和欠电压较为敏感时，可采用静止元

功发生器(SVG)等并接型电压自动补偿装置。

4.6.3 机械储能型电压自动补偿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能功率不应小于电压补偿所需的额定功率;

2 持续运行功耗不应大于该装置额定功率的 10% ; 

3 能量转换效率不低于 95%;

4 满载放电时间不小于 15的

5 运动部件应具备安全防护功能;

6 运行噪声不应大于 55dB;

7 补偿装置不得用于有过欠压双向补偿要求的场所。

4.6.4 动态电压调节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过欠压双向补偿功能;

2 补偿功率不应小于电压补偿所需的额定功率，且宜具备

10%裕度;

3 动态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0m的

4 对电压暂降的补偿率不应小于 90%;

5 运行功耗不应大于额定补偿功率的 5%;

6 应具备短路、过载保护及报警功能;

7 运行噪声不应大于 55dB 。

4.6.5 静止无功发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过欠压双向补偿功能;

2 补偿功率不应小于电压补偿所需的额定功率，且宜具备

10%裕度;

3 动态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0ms;

4 对电压暂降的补偿率不应小于 90%;

5 运行功耗不应大于额定补偿功率的 5%;

6 具备短路、过载保护及报警功能;

7 噪声不应大于 5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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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配置电抗器，并具有防谐振功能。

4.6.6 供配电系统中，仅为补偿电压暂降时不宜采用 UPS。当

负载侧己配置 UPS 时，不应另设电压自动补偿装置。

4.6.7 UPS 兼作动态电压补偿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能装置的补偿功率不应小于电压补偿所需的额定功率;

2 动态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ms;

3 对电压暂降的补偿率不应小于 95%;

4 运行功耗不应大于额定补偿功率的 3%;

5 具备短路、过载保护及报警功能;

6 运行噪声不应大于 55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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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智能化系统电磁兼容性设计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应根据建筑物内部电磁环境、系统电

磁敏感度、电磁骚扰和周边其他系统的电磁敏感度等因素，实现电

子信息系统内部以及与供配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

5. 1. 2 建筑智能化系统抗扰度不应低于其应用环境的电磁辐射

指标。

5. 1. 3 建筑智能化系统的主要机房不宜与强骚扰源贴邻布置。

5. 1. 4 智能建筑配电系统宜采用 TN-S 制式。

5. 1. 5 智能建筑信息设施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进户线缆的金属

保护管应做等电位联结。

5. 1. 6 建筑智能化系统信号线路应与电力线路分开敷设，当受条

件限制必须并行靠近敷设时，应采取屏蔽或隔离措施。

5. 1. 7 电源线进入屏蔽空间时应设置电源滤波器，控制线和信号

线进入屏蔽空间时应设置信号滤波器，滤波器性能参数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磁屏蔽室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719 的有关

规定。

5. 1. 8 建筑智能化系统及其所处的建筑物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及《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市))GB 50057 的规定采取防雷措施。

5.2 系统 i支 i十

5.2.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CBMS)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系统所处电磁环境的安

全性，并应根据相关设备所处的电磁环境选择适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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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及信号线路不应与交流 220V 及以上电源线路共管

(槽)敷设;

3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传感器不应与元线骚扰源贴邻布置。

5.2.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系统所处电磁环境的安

全性，并应根据相关设备所处的电磁环境选择适用的产品;

2 摄像机应与大功率开关电源设备和工作频率相近的高频

电子设备保持适当距离;

3 红外报警探测器应避开太阳光及其他红外辐射的骚扰;

4 户外设备应采取措施防止直击雷和雷击电磁脉冲对设备

及系统的损伤，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

规定;

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监控中心宜设置在建筑物 LPZ1 及以

上区域，且不宜设在建筑物的顶层。

5.2.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磁兼容性防护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GB 16838 的有关规定;

2 消防广播线、电话线、报警信号线及联动控制线宜根据其

信号特性分类穿金属管(槽)敷设;

3 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全技术防施

等系统合用控制室时，其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等设

备宜有相对独立的空间;

4 相关信号传输线缆应在直击雷元防护区域(LPZOA ) 或直

击雷防护区域 (LPZOB ) 与第一防护区 (LPZ1 )的交界处装设适配

的信号电涌保护器;

5 消防控制室与城市消防报警指挥中心之间的联网线路应

装设适配的信号电涌保护器。

5.2.4 其他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音响控制室等敏感设备较集中的机房宜远离可控硅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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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室等辐射骚扰源;因条件限制不能远离，应采取措施;

2 红外同声传译系统的使用空间内不应设置工作时可产生

红外辐射的设备，且不应使用高频驱动光源;

3 户外信号传输电缆的信号线应在进户配线架处设置适配

的电涌保护器，有线电视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

覆盖系统的室外天线馈线应在进户后首个接线装置处设置适配的

电涌保护器。

5.3 系主充 f共电

5.3.1 建筑智能化系统的供电设计应考虑电源传导干扰对设备

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抑制措施。

5.3.2 对电压幅值变化敏感的智能化系统，其供电电源宜采取电

压自动补偿措施。

5.4 线路敷设

5.4.1 建筑智能化系统信号线缆与电力电缆等管线的敷设间距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5.4.2 当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的室内天线采用泄漏型电

缆时，不应穿金属管或在建筑物?昆凝土核心筒内敷设，且不应与无

屏蔽措施的智能化系统传输线路干线平行贴近敷设。

5.4.3 综合布线缆线宜单独敷设，也可与相同信号电压水平的其

他线路合用槽盒。

5.4.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线路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信号传输线路宜采用铜质线缆穿金属管敷设，或采用

光缆敷设;

2 电梯轿厢内安装摄像机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电梯电力电缆

对视频信号产生干扰;

3 当建筑物内的电磁环境复杂时，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和有线

电视系统的模拟信号传输线路宜采用光缆或具有外屏蔽层的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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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

4 设计中应根据传输线路材质，采取相应雷击电磁脉冲防护

措施。

5.4.5 户外信号传输电缆的金属外护层和户外光缆的金属增强

线应在进户处接地。

5.4.6 用于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线路保护的金属导管和金属槽盒

应接地，并做等电位联结。

5.4.7 音频、视频及其他通信线路应与晶闸管调光装置输出线路

保持适当距离。

5.4.8 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线路与高压气体放电灯馈电线路之间

的距离不宜小于 13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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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静电工程设计

6.1 一般规定

6. 1. 1 防静电环境可根据静电电位限值划分为三级:一级静电电

位不应大于 lOOV，二级不应大于 200V，三级不应大于 lOOOV 。

6. 1. 2 防静电环境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6. 1. 2 的规定。

表 6. 1. 2 防静电环境等级

防静电环境质量级别 适用场所

高精密电子仪器和通信测控设备的装配、调试及其维修场所

高级别 (6 级及以下)洁净车间和实验室
一级

国家级信息管理和指挥中心

其他特定场所

自动化仪器仪表与通信设备的生产、调试场所

高精密电子仪器工作场所

B 级及以上数据中心

城市通信设备机房
二级

电力、水务、铁路、地铁等监控与调度中心

大型电子医疗设备的应用场所

科研机构、洁净生产和实验场所

其他特定场所

一般电子设备的组装和调试工作场所

大型电子元器件储存库房

三级 C 级数据中心和企业内部的通信机房

民用建筑消防、安防监控中心及通信机房

其他特定场所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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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3 防静电工程设计应根据其使用特点确定设置范围。

6. 1. 4 静电放电 (ESD)接地连接点与接地体之间各搭接处的接

触电阻不应大于 0.10 。

6. 1. 5 防静电地面及装修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静电地面构造应具备将静电电荷迅速、安全泄放到大地

的接地通路;

2 防静电地面的对地电阻值应符合表 6. 1. 5-1 的规定;

表 6. 1. 5-1 防静电地面的对地电阻值

防静电等级 对地电阻值(()，)

一级 lXl05~lXl07 

一级 lXl05~lX108 

三级 lXl05~lX109 

3 防静电地面面层的表面电阻值和摩擦起电电压限值应符

合表 6. 1. 5-2 的规定;

表 6. 1. 5-2 防静电地面面层的表面电阻值和摩擦起电电压限值

防静电等级 表面电阻限值(()，) 起电电压(V)

→级 1XI05~lX108 ';;;100 

二级 1XI05~lX109 主二200

三级 1X105~lX1010 三三 1000

4 防静电地面应符合防静电均匀性要求;

5 防静电环境装修设计中，门窗、柱、墙、顶棚的选材应符合

静电耗散性要求。

6. 1. 6 防静电环境的管道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工程应根据静电序列选择有利于消除静电的材料;

2 金属管道应全程电气连通，且管道两端均应接地;

3 非导体材料制成的管道应在管外或管内绕以金属丝网，并

将金属丝网接地;

4 金属管道应与附近的其他金属物件做等电位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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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7 防静电环境的空调与通风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与通风系统应按静电耗散的环境湿度要求进行自动

控制，相对捏度宜保持在 50%RH~60%RH，必要时应设自动增

捏和除温装置;

2 空调系统应选择金属风管，风管及附属装置应电气连通并

接地;

3 空调系统管道保温层的表层材料应选择金属筒材，并应

接地;

4 通风系统的柔性风管和吸风罩应选择金属材料或其他符

合导静电要求的材料制作，不得选用表面电阻率大于 1X10 12 D/

旷的非金属材料制作。

6.2 民用建筑

6.2.1 建筑智能化系统主机房防静电地面的表层宜选择体积导

电型防静电材料，其架空地板支架应具有导静电性能，防静电地面

对地电阻值应小于 1 X 106 D 。

6.2.2 设有架空地板的机房静电放电接地系统应采用接地导线

将架空地板四角支承点连接成接地网格。每隔 70m2 ~80m2应配

设接地干线，汇集到一点后集中连接到本层的静电放电接地端子。

接地连接导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旷的铜线，接地干线应

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6m旷的铜线。

6.3 一般工业建筑

6.3.1 一般工业建筑防静电环境中，操作静电敏感器件的工位应

配置防静电安全工作台。

6.3.2 防静电安全工作台台面应具有导静电的功能，其对地电阻

值应在 1X105D~lX109D 范围内。

6.3.3 防静电安全工作台台面应具有耗散静电和抑制起电的性

能，其表面电阻值应在 1X105D~lX1010D 范围内，摩擦起电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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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应大于 lOOOV o

6.3.4 防静电安全工作台应设置 ESD 接地连接点。台面的接地

连接端子应与台面的导电层连接，且接触面积不应小于

2000mm2 ，接地引线应采用截面不小于 2.5m旷的铜线，并应在接

入 ESD 之前串接 lMn 限流电阻。

6.3.5 防静电的接地端子应靠近工位，单独用截面不小子

2.5m旷的铜质接地引线应接地连接。

6.3.6 电烙铁、金属测量探头以及其他工艺要求接地的工具，均

应在工作台合适位置预留接地端子。

6.3.7 当工作台的抽屉用于存放静电敏感器件、组件和电子产品

时，应将各个存储舱位做等电位联结，并应做静电放电接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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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磁屏蔽工程设计

7.1 一般规定

7. 1. 1 当住宅、病房楼、养老院、幼儿园、学校及其他人员密集型

公共建筑受到固定强电磁辐射设备的电磁照射，且建筑物内局部

或全部区域的电磁环境超过本规范第 3.2 节规定的限值时，应采

取电醋屏蔽措施。

7. 1. 2 当电磁骚扰强度超过 3V/m 时，宜对敏感电子信息设备

或其机房采取电醋屏蔽措施。

7. 1. 3 电磁屏蔽设计应合理规划各屏蔽空间的抗扰度电平等指

标，在确保电磁兼容裕度的同时，应合理控制造价。

7. 1. 4 电磁屏蔽系统设计可包括独立空间的隔离屏蔽(电磁屏蔽

室)、设备外壳的屏蔽、线缆的屏蔽以及接插件的屏蔽，并可结合电

晾滤设、信号滤波及导线隔离等抗干扰措施，形成完整的屏蔽

体系。

7. 1. 5 电磁屏蔽室设的计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 电磁屏蔽室与周围建筑空间的关系;

2 屏蔽门、截止波导窗或金属网通风窗的位置与尺寸;

3 电源滤波器的安装位置与容量(电流) ; 

4 接地点位置;

5 光缆进线截止波导的位置;

6 引人屏蔽室的线缆型号、数量、位置与方式。

7.2 技术要求

7.2.1 屏蔽体的屏蔽效能宜用连续波屏蔽效能或脉冲波屏蔽效

能表示，并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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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续波电场屏蔽效能 (SEE) 、连续波磁场屏蔽效能 (SEB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克E 问 idB)

SEB 工盹 idB)

式中 :El 、 E2 屏蔽前后同一位置的电场强度值;

Bl 、 B2→一一屏蔽前后同一位置的磁感应强度值。

2 陈冲波电场峰值屏蔽效能 (SEEp) 、脉冲波磁场峰值屏蔽

(7.2. 1-1) 

(7. 2. 1一2)

效能 (SEBp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EEp =盹tdB) (7.2.1-3) 

SE Bp =崎是 (dB) (7.2.1-4) 

式中 :Epl 、 Ep2←一屏蔽前后同一位置的脉冲波电场强度峰值;

Bp1 ， Bp2一→屏蔽前后同一位置的脉冲波磁感应强度峰值。

7.2.2 屏蔽体的屏蔽率(S)可按下式确定:
% 

八
U

AU -PA -2-E
一

二
E

l-
E-

QU 
(7.2.2) 

7.2.3 电醋屏蔽室设计应根据其工作频率和屏蔽效能的要求，选

择简易电磁屏蔽室、一般电磁屏蔽室、高性能电磕屏蔽或特殊要求

的电醋屏蔽室等类型，其设计指标宜按表 7.2.3 确定。

表 7.2.3 电磁屏蔽室分类及主要特征指标

电磁屏蔽室 简易 一般 高性能 特殊要求

分类 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

频率范围 150kHz~ lGHz(40GHz) lOkHz~ 18GHz 50Hz~40GHz 主频

依工程情况 依频段不同 依频段不同
段、屏蔽

屏蔽 磁场
而定 要求不同 要求不同

J旨标、接

指标 地等根据

电场 三二60dB >60dB 二主 lOOdB 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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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3

电磁屏蔽室 简易 一般 高性能 特殊要求

分类 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

采用金属板、金属网、

屏蔽室结构 导电涂料、防电磁辐射 防电磁辐射混凝土屏蔽室、钢
主频

形式 混凝土等材料，单层 板组装式或焊接式电磁屏蔽室
段、屏蔽

结构
指标、接

防止射频电磁场的 主要用于测试、保密、工程试
地等根据

主要用途 要求确定
影响 验研究等

接地 一般为多点接地 单点或多点接地单点或多点接地

特殊要求 有 有

备注 接地按照工艺、设备要求确定
L一 一一

7.2.4 简易电磁屏蔽室常用屏蔽材料和结构形式宜按照表 7. 2. 4 

确定。

表 7.2.4 简易电磁屏蔽室的屏蔽材料和结构形式

频率范围 屏蔽效能
屏蔽率 常用屏蔽材料 常用结构形式|

CMHz) CdBl 

O. 15~30 三ζ30 三二 96.837 % 
金属丝网、钢板

网、镀辛辛薄板
单层

O. 15~30 30~50 96. 837%~99. 684% 钢板网、镀辞薄板 单层

O. 15~30 二三 50 二三 99.684 % 
镀铸薄板或冲孔

单层
镀辛辛板

l~ 1000 三ζ30 ~96. 837% 导电涂料 单层

单层防电磁

防电磁辐射混
辐射混凝土与

O. 15~30 三二40 三豆 99.000% 一层钢板网或
凝土

钢丝网复合涂

层 3cm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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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4

频率范围 屏蔽效能
屏蔽率 常用屏蔽材料 常用结构形式

(MHz) (dm 

单层防电磁

防电磁辐射混
辐射混凝土与

30~40000 二~30 99. OOO%~99. 999% 一层钢板网或
凝土

钢丝网复合涂

层 3cm 厚

7.2.5 对由于外部高频电磁辐射引起建筑物内部的电磁环境

超标，可采用在建筑物表面涂覆导电涂料、涂覆与钢板网或钢丝

网复合的防电磁辐射混凝土层等方法加以控制，其屏蔽性能可按

表 7.2.5的规定进行评价。

表 7.2.5 建筑物内部电磁环境控制效果评价

等级 屏蔽率 屏蔽效能(dB) 建筑物屏蔽效果

l 5";;75% 5E~12. 0 一般

2 75%<5";;85% 12. 0<5E";;16. 5 中等

3 85%<5<90% 16.5<5E";;20. 。 良

4 5>90% 5E>20.0 优

7.2.6 电子信息系统电源线的屏蔽层不得用作载流导体。

7.2.7 当需要抑制因电源线、控制与信号线引起的干扰时，应分

别设置适当的滤波装置，所有滤波装置均应可靠接地。

7.2.8 电源滤波器和信号滤波器宜设置在电磁屏蔽室的外表面，

安装管孔均应做电磁屏蔽处理。

7.2.9 剩余电流保护开关不得设置在供电线路进入电磁屏蔽室

之前，但可设置在电磁屏蔽室内的配电箱中。

7.2.10 当设备外壳需要有屏蔽效果时，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要求的材料和工艺。

7.2.1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宜采用屏蔽布线系统进行防护:

1 综合布线区域内存在的电磁干扰场强高于 3V/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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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对电磁兼容性有较高的要求(电磁干扰和防信息泄

漏)时，或有网络安全保密的需要;

3 采用非屏蔽布线系统无法满足安装现场条件对缆线的间

距要求时。

7.2.12 屏蔽布线系统采用的电缆、连接器件、跳线、设备电缆应

为屏蔽型，并应保持屏蔽层的连续性。

7.2.13 有电磁兼容要求的线路与其他线路敷设于同一金属槽盒

内时，应用金属隔板隔离或采用屏蔽电线、电缆。

7.2.14 屏蔽布线系统中各个布线链路的屏蔽层应保持电气连

续性。

7.2.15 屏蔽布线系统中所选用的信息插座、对绞线、连接器件、

跳线等所组成的布线链路应具有良好的屏蔽及电气导通特性。

7.2.16 屏蔽布线系统中的屏蔽层配线设备(FD 或 BD) 端应良

好接地，用户(终端设备)端宜接地，两端的接地应连接至同一接地

网。若屏蔽布线系统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接地网时，其接地电位差

不应大于 lVromos 。

7.2.17 电磁屏蔽室的结构设计应包括屏蔽壳体、支撑框架、屏蔽

地面、电磁屏蔽室内的各种管道(或管线、管路)接口和工艺设备等

的安装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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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地工程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1 建筑物内部固定安装的机电设备外露金属结构应按设计

要求连接成电气整体并接地。

8. 1. 2 建筑物宜采用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值应符合各系统

中最低电阻值的要求。当无相关资料时，取值不应大于 1 ，0，。

8. 1. 3 建筑物桩基等地下结构内的钢筋可作为接地极，接地电阻

应符合设计要求。

8. 1. 4 同一建筑物内的保护性接地和功能性接地等接地装置之

间应电气连通。

8. 1. 5 当建筑物中存在两个及以上 TN 系统供电电源时，电气上

有联系的 TN 系统的电源中性点宜集中作单点接地。

8. 1. 6 智能建筑供配电系统宜采用 TN-S 制式。当采用 TN

c-S 系统供电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共地干

扰。

8. 1. 7 当采用 IT 系统供电时，应校验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出现

在某一相线和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过电压对建筑智能化系统设

备的影响。不能承受这一电压的设备不应直接接在 IT 系统的相

线和中性线上。

8. 1. 8 建筑智能化系统接地干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地干线用于功能性接地时，建筑物的总接地端子可用接

地干线加以延伸，使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能以最短路径与其相连

接;必要时接地干线可连接成一个闭合环路;

2 功能性接地干线在穿墙、板及支撑物处应做绝缘处理;

3 重要的保护性接地干线应采用不小于 50mm2 截面的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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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当接地干线用作直流返回电流通路时‘，其截面应按直流返回

电流值的大小确定，并应确保最大直流电压降小于 lV 。

8. 1. 9 直流返回电流和相应的导体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 I<200A 时，应采用 50mm2 铜材;

2 当 200AζI<lOOOA 时，应采用 70mm2 铜材;

3 当 lOOOAζ I<2000A 时，应采用 95mm2 铜材;

4 当 I注2000A 时，应采用 120mm2 铜材。

8.2 接地与等电{立联结

8.2.1 当建筑物设总接地端子时，可采用相同材质及规格的导体

加以延伸，使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能以最短的路径连接至作为参

考地电位的接地装置。

8.2.2 保护接地连接线、功能接地连接线宜分别接向总接地

端子。

8.2.3 等电位联结线宜为铜质，可置于槽盒内或明敷，且应便于

接线。当功能性接地线和等电位联结线采用裸导体明敷时，应在

穿墙、板处及支撑物处做绝缘处理。

8.2.4 建筑物中的下列部件应做等电位联结:

1 管道的金属部分;

2 信息/数据传输电缆的屏蔽层和铠装;

3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的可导电外壳;

4 辅助等电位联结线。

8.2.5 当一个建筑智能化系统涉及几幢建筑物时，建筑物间的接

地装置宜做等电位联结。当建筑物接地装置间不能实现电气连通

时，应通过使用光缆等传输手段将不同建筑物间的智能化系统进

行有效隔离。

8.2.6 等电位联结网络宜按楼层分别设置。每层内的等电位

联结网络可连接成闭合环路，其安装位置应便于日后的实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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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防静电及电磁屏蔽接地

8.3.1 防静电环境应配置静电放电 (ESD)接地系统，并用专线接

至接地端子。

8.3.2 静电放电接地系统应根据功能需要，分别设置供人体静电

放电接地、防静电地面与台面接地等接地连接点。

8.3.3 电磁屏蔽室的接地方式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电磁屏蔽室应采用单点接地，其屏蔽

体与建筑物地面、柱、梁、墙之间应绝缘，且对地绝缘电阻不应小

于 1ok.o，:

置。

1) 以检定、校准为用途的电磁屏蔽室;

2)要求单点接地的电磁屏蔽室。

2 与大地无绝缘要求的电磁屏蔽室宜采用多点接地方式。

3 有直流工作接地要求的电磁屏蔽室可单独设置接地装

4 电磁屏蔽室的接地点应靠近电源滤波器的安装位置。当

双层电磁屏蔽室采用单点接地方式时，内外层的接地点宜在同一

位置。

8.3.4 电磁屏蔽室的接地电阻值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有单独接地装置的电磁屏蔽室，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

应大于 4.0，;

2 电磁屏蔽室与建筑物采用联合接地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

阻不应大于 1 .0，;

3 特殊用途的电磁屏蔽室或对接地有特殊要求的电磁屏蔽

室，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或工艺要求确定。

8.3.5 电源滤波器金属外壳必须与电磁屏蔽室的金属屏蔽层做

可靠的电气连接并接地。

8.3.6 引人单点接地的电磁屏蔽室的各种管道(水管、各类电气

管路等)宜在电源滤波器处就近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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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接地引线应短、直，宜靠近屏蔽体的接地端子。

8.3.8 屏蔽布线系统应有良好的接地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屏蔽布线系统中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单独设置接地体

时，不应大于 40 。

2 屏蔽布线系统中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采用共用接地网

时，不应大于 10 。

8.4 高频电子系统接地

8.4.1 工作频率 3MHz 及以上的高频电子系统与设备应根据其

工作特性确定采用独立接地装置或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网络形

式应符合维持系统正常工作所需的条件。

8.4.2 重要高频电子系统宜就近埋设专用接地极阵列作为功能性

接地装置。垂直埋设的铜或铜包钢接地极长度不宜小于 2500mm ，

接地极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300m日1，且不宜大于 1000mmo

8.4.3 当高频电子系统和设备采用共用接地体时，其接地电阻值

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应大于 10。当共用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

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设置辅助接地阵列。

8.4.4 高频电子系统主要设备机房应根据系统的工作参数、特

性、规模及造价等因素，合理选用星形、网格型或复合型等接地网

络形式。

8.4.5 高频电子系统和设备的保护性和功能性接地均应以最短

的距离与接地网络连接。

8.4.6 高频电子系统主机房的等电位联结网络宜构成闭合环路

或网格，具有交流工作电流的导体不得在闭合环路或网格的围合

面内穿过。

8.4.7 高频电子系统主机房等电位联结网络的导体截面规格宜

符合下列规定:

1 扁铜:不宜小于 30mmX2mm;

2 圆铜:不宜小于倒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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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高频电子设备工作接地(或逻辑接地)和等电位联结导体

宜采用金属带或扁平编织带，且其截面的长宽比不宜小于 50

8.4.9 高频电子系统与设备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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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建筑物电磁兼容工程应按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相关施工

规范和批准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9. 1. 2 建筑电气工程中的电气和智能化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有关电磁兼容性的规定。

9. 1. 3 柜(箱)式不间断电源 (UPS) 、应急电源 (EPS) 和滤波器的

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和《电气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171 的有关规定。

9. 1. 4 接地装置、接地线与连接导体、接闪器与引下线的施工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和《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01 的

有关规定。

9. 1. 5 防静电工程采用的材料和制品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6 章的

规定外，尚应出具第三方性能检测报告。

9.2 供配电系统

9.2.1 柜(箱)式不间断电源装置(UPS) 、应急电源 (EPS) 和滤波

器的安装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303 和《电气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

收规范))GB 50171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UPS 及 EPS 主要部件的性能和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2 UPS 及 EPS 安装处的电源频率、电压技动、环境温度、湿

度等使用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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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PS 及 EPS 柜顶与(吊)顶、柜背面和墙的距离应符合产

品说明书的要求，且柜前宜留有 1500mm 的安装与维修通道;

4 除严寒地区外， UPS 、 EPS 不宜安装在阳光直射区域，需

要时宜采取遮阳措施;

5 UPS 及 EPS 的蓄电池开路电压不得低于其额定值;

6 UPS 及 EPS 宜采用相同批号的蓄电池;

7 蓄电池、连接蓄电池间的接线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电池

间端子连接极性应正确，蓄电池组安装完毕后应测量总电压，测量

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8 UPS 及 EPS 柜间电缆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 级;

9 当 UPS及 EPS 柜间的电缆采用屏蔽电缆时，屏蔽层应接地;

10 应对正常电源、UPS 及 EPS 输出的线路核对相序，正常

电游、与 UPS ， EPS 交流输出的相序应一致;

11 UPS 及 EPS 的安装应包括参数设置、调整、单机启动、空

载和带载调试(包括由蓄电池逆变为负载供电)等过程;当多组

UPS 或 EPS 并联运行时，应进行并联空载和带载调试。

9.2.2 设计文件规定用于抑制谐波的设备，其性能、规格应在设

备验收时予以确认。设备出厂试验报告应归入工程竣工资料。

9.2.3 滤波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滤波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最大输出电流、相数、环境

温度、空气湿度、防护等级等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滤披器安装处的电源频率、电压波动、电压不对称度等应

用条件应符合其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3 滤波器实际安装位置不应偏离设计预定的安装位置;

4 滤波器主回路相序应与配电回路相序一致;

5 滤波器应经空载和带载试验，并经专用谐波测量仪表检测

相关数据，符合设计要求后才能启用。

9.2.4 电力电子与电气设备的谐波发射限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节的有关规定及工程设计文件的要求。相关电磁兼容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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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设备监造或验收过程中得到确认，设备出厂试验报告、设备型

式试验报告和设备现场验收的记录应归入工程竣工资料。

9.2.5 谐波源设备调试时，应检测和记录电压谐波畸变率、含有

率及各次谐波电流值。

9.2.6 用户电源接入点或电网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压与谐波电

流不应超过本规范表 4. 2. 9 和表 4.2.10 的规定。当实测值不符

合要求时，应建议设计单位采取抑制谐波措施。

9.3 建筑智能化系统

9.3.1 信号线缆的槽盒之间、槽盒与机柜(机架)之间、槽盒与槽

盒盖之间、槽盒盖与槽盒盖之间的连接处，应对合紧密。槽盒的端

口应封闭。

9.3.2 非镀捍钢板制作的槽盒两端应设铜芯跨接线;镀铸钢板制

作的槽盒、铝及不锈钢槽盒的连接板两端应设不少于 2 个连接螺

栓，并应配防松螺母或防松垫圈。

9.3.3 金属保护管与检测元件或与接地设备之间的导线应采用

金属软管保护。

9.3.4 综合布线系统的线缆与其他管线的最小距离，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3 和《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

工及验收规范))GB 50462 的有关规定。

9.3.5 在电缆槽盒和电缆托盘中的对绞电缆、光缆及其他信号电

缆应分类别、缆径、缆线芯数分束绑扎，绑扎间距宜不大于1. 5m 。

9.3.6 明敷的信号线路与具有强电场强磁场的电气设备之间的

净距离，宜大于1. 5m 。

9.3.7 信息插座和电源插座相邻安装的间距不宜小于 0.5m。信

息插座和电掘插座采用埋地插座盒等强弱电同体设备时，其电磁

兼容性指标应在设备监造或验收过程中得到确认，设备出厂试验

报告、设备型式试验报告和设备现场验收的记录应归入工程竣工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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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防静电工程

9.4.1 防静电活动地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设计要求及防静电活动地板支架系统的特点进行

安装，支架节点定位应准确，支杆、横梁等构件的连接应可靠;

2 在地板架空层内设置的 ESD 接地干线宜采用铜排敷设于

绝缘子上，其截面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干线宜呈闭合环路，当

ESD 接地干线采用绝缘屏蔽导线时，应在地板架空层内树干式敷

设，分支连接处应设置接线盒;

3 防静电活动地板接地应可靠;每 10 块防静电活动地板应

设置一个与大地连接的 ESD 连接点，接地线一端应采用专用卡箍

与防静电地板支杆可靠连接，另一端应在导线端部配设铜接头与

ESD 接地干线连接，连接线应为截面积不小于 2.5mm2 多股铜芯

软线导线;

4 铺装防静电活动地板板面应平整、牢固，相邻板块间接触

应平直、严密，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4.1 的规定;

表 9.4.1 防静电活动地板板面安装允许偏差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表面平整 2.0 用 2m靠尺和模形塞尺检查

2 缝格平直 2.5 拉 5m线和钢尺检查

3 接缝高低差 0.4 用钢尺和模形塞尺检查

4 板块间隙宽度 0.3 用模形塞尺检查

5 防静电活动地板板面铺装后，地板制品与支架之间的电气

连接应可靠;经过切割的地板，切割部分应平整光洁，周边应用导

电材料封闭。

9.4.2 防静电塑料地板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静电塑料地板的铺设应在 ESD 接地金属网格施工完成

并经质量检验和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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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要求地面设置绝缘隔离层的场所，应在铺设 ESD 接

地金属网格前完成绝缘涂层的涂装作业，并应确认绝缘涂层符合

设计及后续工序的施工要求;

3 铺设防静电塑料地板前应按设计要求铺设 ESD 接地金属

网格，薄铜板用胶合剂粘合在地面找平层上，薄铜板的连接处应采

用锡焊搭接连接，锡焊搭接应平整可靠，不应存在虚焊现象;

4 铺设防静电塑料地板应选用设计文件规定的胶合剂与地

面基层粘合牢固，与金属接地网格接触部位应采用导电胶粘合。

9.4.3 防静电吊顶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静电吊顶工程施工前，建筑顶面施工应已完成并经质量

检验合格;

2 防静电吊顶工程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轻钢骨架，轻钢骨架

与各连接件之间应做电气连通;

3 防静电吊顶的轻钢骨架与垂直挂件之间应绝缘，宜采用

2mm 厚的绝缘橡皮衬垫;吊顶内各类管道、设备和灯具的支架应

分别设置，不得与轻钢骨架共用吊杆，且不同系统的吊杆之间应保

持隔离;

4 在轻钢骨架上设置与 ESD 接地的连接点位置、数量应符

合设计的要求，并应采用厚度大于 0.3mm 搪锡紫铜板与轻钢大

龙骨进行电气连接;接地线应选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m2 多芯绝

缘铜导线，导线的端部应配置铜接头，用螺栓与接地端子可靠连

接，连接处螺栓的平垫片、弹簧垫片应齐全;

5 防静电吊顶装饰面板安装前，应对轻钢骨架接地连接端的

搭接电阻值进行检测和隐蔽工程验收，搭接的电阻值应小

于 0.030;

6 防静电吊顶装饰面板安装应表面平整、接缝严密，与轻钢

骨架之间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电气连接可靠。

9.4.4 管道防静电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静电管道工程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设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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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5 的有

关规定。

2 防静电管道工程选用的材料、制品应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3 防静电管道工程静电接地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道应根据设计要求设置与 ESD 接地连接点;

2)金属管道接地应采用与管道相同金属接地板与金属管焊

接;非金属管道接地时，应在管道外壁绕以金属丝网或涂

敷导静电覆盖层，将金属接地连接板用导电胶粘合在其

上，并通过接地线与 ESD 接地点连接;

3)接地线的截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

4)防静电管道的各段管子及组件应有良好电气连续性，管

子及组件之间的电阻值不应大于 0.030。当不能满足要

求时，应增加跨接线。

4 防静电环境的空调系统风管和送风口应选用符合导静电

材料性能标准的材料制作，并应采取相应的接地措施。

5 防静电环境的空调系统的风管应有接地措施，与接地连接

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30m。当采用普通的法兰或螺栓连接且中

间存在有非导体隔离时，应采取跨接措施。

9.4.5 防静电接地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静电工程应根据设计要求配置 ESD 静电放电接地

装置;

2 当采用联合接地装置时， ESD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

应大于 10。当采用独立设置的 ESD 接地装置时，其接地电阻值

不应大于 40;

3 ESD 接地干线、连接线以及设备的功能性接地线的连接

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屏蔽导线的接地线，导线的端部应配设

同轴接头与接地连接板、设备接地端子连接;各级接地导线的截面

选择应符合设计要求;

4 ESD 接地连接箱内配设的接地连接铜排的规格及连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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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选用墙上安装 ESD 接地连接端子板

时，端子板外应设置保护罩;

5 进入 ESD 接地连接箱的接地导线应绝缘保护良好，接地

线在接地端子上连接应可靠，连接螺栓上应配置平垫和防松垫圈;

6 接地干线和屏蔽接地导线应避免与非屏蔽的电力电缆和

电源线长距离平行敷设;保护性接地干线与功能性接地干线平行

敷设时，互相间距宜不小于 300mm;

7 架空防静电活动地板，当采用环形 ESD 接地铜排时，接地

铜排应采用绝缘支架固定，环形接地铜排搭接长度不应小于铜排

宽度的 2 倍，搭接面应搪锡处理。

9.4.6 防静电工程施工过程中，应按设计要求对系统内各接地点

之间通路的电阻值进行现场测试，并应记录。

9.5 电磁屏蔽工程

9.5.1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保持连续、完好的导通性，且应接地

可靠。

9.5.2 屏蔽对绞电缆的屏蔽层与插接件终接处屏蔽罩应可靠接

触，缆线屏蔽层应与接插件屏蔽罩圆周接触，接触长度不宜小

于 lOmm 。

9.5.3 屏蔽系统接地导线的截面可按表 9.5.3 的规定选择。

表 9.5.3 屏蔽系统接地导线的截面选择

楼层布线设备至建筑物接地极的距离
名 称

4二30m ~100m 

信息点的数量(个) 王三 75 >75 .~450 

工作区的面积(m2 ) 三二 750 普 >750.~4500 

选择铜绝缘导线的截面(mm2 ) 6~16 16~50 

注:快工作区 10m2配置 l 个信息插座计算，如配置 2 个则面积应为 375m2 。以此

类推，可计算出相应的面积。

9.5.4 电磁屏蔽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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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易电磁屏蔽室的施工，应根据工程设计图纸及国家现行

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

2 组装式电磁屏蔽室的施工，应按厂家提供的操作手册进行。

3 焊接式电磁屏蔽室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磁屏蔽室所有外露屏蔽体的材料表面，应进行防护

处理;

2) 电磁屏蔽室支撑构件的制作、安装，应在其几何尺寸满足

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屏蔽板的焊接;

3)屏蔽板的焊接应按焊接工艺进行，焊接过程中应对焊缝

随时进行检查;

的屏蔽体焊接完成后，应对所有焊缝及屏蔽室内后续装修

用的焊接连接件进行检漏;检漏不合格的，应进行补焊和

复检，直至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5)屏蔽门、电源滤波器、通风波导窗、波导管、光端机等电磁

屏蔽室的部件和配套设备的安装，应按合理的施工顺序，

以保证屏蔽室的整体屏蔽效能;

6) 电磁屏蔽室的钢结构骨架和钢板变形的容许值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电磁屏蔽室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719 的规

定取值。

9.6 高频电子系统接地

9.6.1 高频电子设备的保护性接地和功能性接地的接地端子均

应以最短的距离与接地网络连接。

9.6.2 高频电子设备接地装置的接地体采用独立接地极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接地极宜采用实心铜材或铜包钢制成，其规格应符合设计

要求;

2 接地极应与其他接地系统和建筑物的基础钢筋在地下进

行有效的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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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地体与水平接地线的连接宜采用热熔焊方式。

9.6.3 高频电子设备接地网络接地端子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文件未明确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防雷接地的专用引下线和外墙防雷引下线的距离不宜

小于 2m;

2 与供电系统的接地端子的距离不直小于 1m;

3 与其他接地系统接地端子的距离不宜小于 O.5m。

9.6.4 高频电子设备的工作及等电位接地网络专用接地主干线

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专用接地干线宜敷设在专用弱电竖井内;

2 专用接地干线采用裸铜排时，应在绝缘子上固定，并应与

其他的金属设备、金属管道保持隔离;

3 专用接地干线在穿越建筑物的楼板时，应采取绝缘措施;

4 专用接地干线的连接宜采用热熔焊方式。

9.6.5 高频电子设备接地网络应采用专用接地干线引人，不得直

接从接闪器或防雷引下线上引人。

9.6.6 高频电子设备主机房的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局部等电位联结箱的位置应便于安装和检测且不宜

设置在易受机械损伤的部位;

2 机房等电位联结网的形式、网格的尺寸、材料的规格应符

合设计及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

3 等电位联结干线采用裸铜排时，铜排宜采用绝缘子安装;

4 等电位联结网络各部位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表 9.6.6 的规定;

表 9.6.6 等电位联结网络各部位的连接方式

序号 连接导体(线〉材料 连接方式

1 铜排与铜排 用镀铮螺栓连接，接触面应搪锡

编织铜带(铜线)与铜排
编织铜带(铜线)压接铜端子用镀铐螺

2 
栓、螺母、防松垫圈连接、接触面应搪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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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6.6

序号 连接导体(线)材料 连接方式

3 铜古自与铜?自(或铜排) 锡焊连接

4 铜线与铜线 压接或热熔焊

5 铜线与钢板 热熔焊

编织铜带与静电地板可调 编织铜带接触面应搪锡，用圆抱箍卡紧
6 

支架 压连接

编织铜带(或铜线)与钢管等
编织铜带(铜线)压接铜端子用镀辛辛螺

7 栓、螺母、防松垫圈与焊在管道上的镀镑扁
金属管道

钢连接，接触面应搪锡或用卡箍连接

5 应保证接地线与等电位联结线的可靠联结。

9.6.7 高频电子设备机柜的工作接地应采用两根长度相差约一

半的短直铜导线与等电位联结网格连接.且该铜导线的长度不得

为工作信号 1/4 波长的奇数倍。

9.6.8 高频电子系统与设备的防雷设施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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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检测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电磁兼容工程检测可包括电磁环境检测、电能质量检测、

防静电工程检测和电磁屏蔽效能检测等。

10. 1. 2 电磁兼容工程检测的方法与仪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

有关规定。

10.2 电磁环境检测

10.2.1 当建筑物(群)内存在不符合豁免条件的电磁辐射装置

时，应对辐射装置所在场所以及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水平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应记录，并应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

10.2.2 建筑物(群)电磁环境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电酷辐射可只测量电场强度;在非平面波的场所，应

对电场强度和酷场强度分别测量;

2 测量仪器可使用干扰场强仪、频谱仪、散波接收机等监测

设备，其测量误差应小于 3dB，频率误差应小于被测频带中心频率

的 1/50;

3 针对某一辐射装置的特定环境测量，应依据所测辐射装置

的天线类型，在距该天线 2m 以内最大辐射方向上选点测量或根

据辐射方向图，分方位选点测量;

4 对于建设用地内常规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宜以交通干线

为基准，以一定的间距划分网格进行测量。

10.2.3 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仪表应架设在地面上1. 5m，环境湿度应在 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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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物室内的背景场强测量宜在距离墙壁和其他固定物

体 2.5m 外的区域内进行;当空间受限时，应以其平面中心作为测

量点，且测量点与周围固定物体(如墙壁)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m ，

小于 1m 该测量数据视作无效;

3 建筑物屋顶的场强测量宜在距离周围墙壁和其他固定物

体(如护栏)2.5m 外的区域内测量;当楼顶平台的几何尺寸不满

足要求时，应在平台中央位置测量;

4 在约定的时间和气象条件下，当测量读数为稳定值时，可

直接作为测量值;当仪表读数为波动值时，应每 1min 读一个数

值，取 5min 的平均值作为测量值。

10.2.4 电磁场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仪器的频率响应不确定度应小于 3dB，频率误差应小

于被测频带中心频率的 1/50;

2 测量仪器宜选用全向性探头的场强仪或漏能仪;当使用非

全向性探头时，测量期间应连续调节探头方向，直至测到最大场

强值;

3 测量仪器探头应置于该场所使用者的实际操作位置;

4 测试频率低于 300MHz 时，应对工作场所的电场强度和

磁场强度分别测量;频率达到或超过 300MHz 时，可只测电场

强度。

10.3 电能质量检测

10.3.1 当公共电网电能质量问题会严重干扰特定用户设备的正

常运行，并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时，应进行电能

质量检测。

10.3.2 公共电网电能质量检测项目宜包括供电系统频率、电压

幅值、电压暂阵、电压中断、谐波电流、谐波电压等对建筑电气设备

影响较大的技术指标。

10.3.3 公共电网电能质量检测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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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能质量测量方法 ))GB/T 17626.30 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频率读数应每 105 刷新一次;当需重复测试时，测量的 105

时间段之间不应重叠;基波分量频率输出是 105 时间间隔内，整数

个周期数与该整数个周期所累计持续时间的比值;

2 电压幅{直应取 10 个连续周波内的均方根值(rm5 值，包括

谐波、问谐波和电网载波信号) ;当需重复测试时，相邻的 10 个周

波之间不应重叠;

3 电压暂降监测指标应包括幅值、持续时间和相位跳变等

参数;

4 电压中断监测指标应包括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和持续时间

等参数;

5 谐波电流与谐波电压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ζ 16A) ))GB 

17625. 1 的有关规定。

10.4 电磁屏蔽效能检测

10.4.1 电跪屏蔽室的屏蔽效能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

仪器进行现场检查，测试数据应记录，并归入竣工文件。

10.4.2 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GB/T 12190 的有关规定。

10.4.3 电磁屏蔽室的全频段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磁屏蔽室的全频段检测应在屏蔽壳体完成后，室内装饰

前进行;

2 电磁屏蔽室的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屏蔽室屏蔽效

能的测量方法))GB/T 12190 的有关规定，对磁场、电场分别检测;

3 应对屏蔽门、板体接缝、波导窗、滤波器等关键接口点进行

屏蔽效能检测，所有点的检测指标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10.4.4 电磁屏蔽效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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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屏蔽室的屏蔽效能的检测方法可分为频域(连续波)屏

蔽效能检测和时域(脉冲波)屏蔽效能检测;

2 频域(连续波)屏蔽效能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屏蔽

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GBjT 12190 的有关规定执行。

10.4.5 雷电电磁脉冲电场屏蔽效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试仪器与设备性能应符合表 10.4.5 的规定。

表 10.4.5 雷电电磁脉冲电场屏蔽效能测试仪器与设备性能

设 备 特 性

雷电电磁脉冲电场辐射源(由 雷电电磁脉冲电场的波形为双指数波形，波前时

高压脉冲源、电场辐射器等组 问: 1. 2ρ ::f:: 30% .半峰值时间 :50ρ士20% 。

成) 电磁脉冲电场峰值满足测试系统灵敏度的要求

数字示波器 带宽注100MHz，采样速率注2Gs/s

光纤测量系统 3dB 带宽范围大于 lkHz~70MHz

多种电缆和衰减器 按需要

2 测试时，发射天线口面与接收天线宜相距 600mm，并应在

同样大小的电磁脉冲辐射场强条件下，分别测量元屏蔽室时接收

天线所接收到的场强峰值 Ep1 和放置在屏蔽室内时所接收到的

场强峰值 Ep2 ，并按本规范公式 7.2.1-3 计算雷电电磁脉冲电场

屏蔽效能。

10.5 防静电检测

10.5.1 防静电材料和制品见证送样检测应在实验室规定环境条

件下进行。每件试样至少应在三种不同的受控环境条件下分别进

行检测，并根据相应条件下的检测数据对其防静电放电性能作出

评定。

10.5.2 防静电工程中，隐蔽工程应在现场监理人员见证下进行

防静电放电性能的检测，检测数据应记录，并归入竣工文件。

10.5.3 防静电工程完成施工后，应由专业检测机构进行防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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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检测，检测报告应归入竣工文件。

10.5.4 防静电性能检测应包括对地电阻 RG 、摩擦起电电压 UG ，

对地电阻值极差6.RG、对地电阻值极标准差 SRG 、表面电阻 Rs 、

ESD 接地连接系统的通路电阻以及单独配设 ESD 功能接地装置

的撞地电阻等主要参数。

10.5.5 防静电材料电阻率的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体绝

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GB/T 1410 的有关

规定。

10.5.6 室内静电电位测量应采用非接触式静电电位表，最小量

程不应大于 O. 01kV，误差不应大于 10% 。

10.5.7 功能接地通路电阻值测量应采用直流双臂电桥，当测量

小于1. 00 电阻时，应可分辨至 O.lmO 。

10.5.8 交、直流电压应采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并应符合F列

规定:

1 在线测量交、直流电流和电压应采用数字钳形表;交、直流

电流测量读数分辨率应为 O.OlA; 电压测量读数分辨率应

为 O.lV;

2 测量交流电源的每根馈线与设备外壳或机柜之间的电阻

值，以及测量功能接地接线端子与设备或机柜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应采用数字式兆欧表;该仪表应能提供额定电压 500V，测量大于

1MO 的绝缘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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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验收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建筑物电磁兼容工程验收应符合本规范和国家现行标准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11.1. 2 建筑物电磁兼容工程验收应在各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

础上进行。

11.2 验收条件及验收组织

11. 2. 1 建筑物电磁兼容工程验收应包括对建筑物电磁环境检

验、电能质量指标检验、电磁屏蔽效能检测、防静电检验数据的验

收，以及各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

11. 2. 2 建筑物电磁兼容各分项工程验收应具备完整的设计文

件、施工工艺(含竣工图)、过程验收记录、检测方案、检测报告，并

应在此基础上形成验收文件。

11. 2. 3 建筑物电磁兼容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各

分项工程实施单位项目负责人、监理工程师及专业检验机构机构

等共同进行工程验收。

11.3 验收

11.3.1 电磁环境检测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物使用的电气和电子设备(产品)清单，以及相关电气

和电子设备(产品)的国家电磁兼容性认证文件或电磁兼容性检测

报告的验收;

2 建筑物内及周边环境监测方案(包括监测点设置、监测方

法、监测器材、监测结果)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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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物内及周边环境监测结果验收。

11.3.2 配电系统电磁兼容工程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进

行，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配电系统设备的国家电磁兼容性认证文件验收;

2 电能质量检测方案(包括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检测器材)

的验收;

3 电能质量检测结果的验收。

11.3.3 屏蔽工程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进行，验收应包

括下列内容:

1 电磁屏蔽室的各专业施工的外观质量:

2 滤波器、截止波导通风窗的安装是否可靠;

3 屏蔽门上所有零部件和各项传动件运行是否正常，开启是

否灵活、轻巧;

4 屏蔽室的接地是否安全可靠，满足设计要求;

5 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试方法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 GB/T 12190 的有关

规定;

6 电磁屏蔽室内的其他专业施工项目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的有关规定;

7 施工单位应提供下列文件:

1)竣工图及设计更改有效证明文件;

2) 自检报告;

3)使用说明书;

4)产品合格证;

5)屏蔽效能测试报告。

11. 3. 4 防静电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 60 • 

ht
tp
:/
/t
.c
n/
R9
bs
6G
a



附录 A 变压器 K 系数和降容系数

D 的计算方法

A.O.l 变压器 K 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变压器谐波系数 K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K= 主 (n ~~ f 
式中 :K 变压器谐波系数;

或:

II-一基波电流分量;

I，， --n 次谐波电流分量;

η一-谐波次数。

2: CnI ,y 2: CηI ，，/ II)2 
k 二二:二L←一一一一 11=l

二、 1 十 THD7
>; CI,Y 

式中 :THD; 总电流畸变率。

CA.O.l-l) 

CA. O. 1-2) 

2 办公建筑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畸变率和 K 系数的关系可按

下式计算:

K=- 1l 9.05THD;3 十 94. 972THD/ -9. 0136THD; + 1. 3707 

(A. 0.1-3) 

经验公式的置信区间为 3.5% <THD; <36.7% ，也可按

图 A.0.1-1估算。

3 医院医技楼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畸变率和 K 系数的关系可

按下式计算:

K=200THD;3 +27THD/ -0. 99THD; 十1. 0841 

CA. 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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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降容系数

0.8 

0.6 

0.4 

0.2 

气 。
"

I 
15 20 25 30 35 

图 A.0.1-1 办公建筑变压器低压但IJ 电流畸变率和 K 系数的关系曲线

经验公式的置信区间为 2.6%<THDi <22% ，也可按图A. o. 1-2 

估算。

阵容系数

0.4十

0.2十

I 电流畸变率降)
A 

VI 生 lb II5jo 

图 A. 0.1-2 医院医技楼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畸变率和 K 系数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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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2 变压器的降容系数 D 可按下式计算:

D= 1. 15 
1 十 O.15K

式中 :D一一变压器降容系数;

K 变压器谐波系数。

注: 1 若配电系统中采取了谐波治理措施，则 K 值应根据治理后的谐

波水平确定。

2 计算变压器降容系数 D 时，应考虑变压器的实际负载情况。当

变压器的实际负载率较低时，其富余容量可用于承受谐波电流所

致的额外温升，此时可适当调高 D 值，减小降容幅度。

A.O.3 当没有配电系统谐波电流相关数据时，对于无限大电力系

统，可根据非线性负荷所占变压器的负荷比例，按图 A. O. 3 中查

取降容系数 D 的近似值。

CA. O. 2) 

变压器降容系数D(%)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 

1 飞飞

、

飞、 --
变压器电子负载占比(%)

20 40 60 80 
nu ou l 

图 A.O.3 谐波源负载占变压器的负荷比例

与变压器降容系数 D 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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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如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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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电气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5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462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01 

《电磁屏蔽室工程技术规范 ))GBjT 50719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 ))GBjT 12190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GBjT 1410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 15707 

《消防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GB 16838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ζ

16A)))GB 17625. 1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电能质量测量方法))GBjT 17626. 30 

《电能质量 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GBjT 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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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 >>GB 51204-2016 ，经住房

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10 月 25 日以第 1331 号公告批准发布。

在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对国内外电磁兼容技术进行了广

泛深入调研分析，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

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

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

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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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电磁环境通常与时间有关，对它的描述可能需要用统计的

方法。

2. O. 5 电磁骚扰可能是电磁噪声、无用信号或传播媒介自身的

变化。

2. O. 6 术语"电磁骚扰"和"电磁干扰"分别表示"起因"和"后果"。

过去"电磁骚扰"和"电瞄干扰"常j昆用。

不同行业对电磁干扰的定义有所不同，船舶业将其定义为:任

何能中断、阻碍、降低或限制电气、电子设备有效性能的电磁能量。

电力行业将其定义为:无用电磁信号或电磁骚扰对有用电磁信号

的接收产生不良影响的现象。

2. O. 7 设备的敏感度越高，抗扰度越低，抗干扰能力越差。

2. O. 8 对于电磁兼容性的评估应包括两个方面:电磁干扰和电磁

敏感度。

电磁兼容性的定义在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描述，但它们的物理

意义是基本→致的。下列定义可供参考:

船舶业将其定义为:设备、分系统、系统在共同的电磁环境中

能一起执行各自功能的共存状态。即:该设备、分系统、系统不会

由于受到处于同一电磁环境中其他设备的电磁发射导致或遭受不

允许的性能降低;它也不会使同一电磁环境中其他设备、分系统、

系统因受其电磁发射而导致或遭受不允许的性能降低。

航空业将其定义为:系统或设备在预定的电磁环境中工作时，

耐受电磁辐射和干扰而不使其性能下降的能力。

通信行业将其定义为: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既能满足

其功能要求，又不会对在该环境中的任何事物带来不能容忍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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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骚扰的能力。

2. o. 9 电磁辐射的定义因行业而异，例如在电力科学领域，其定

义为:在射频条件下，电磁波向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电磁能量发射

现象;在地理遥测科学领域，其定义为:电磁波通过空间或媒质

传递能量的一种物理现象。"电磁辐射"一词的含义有时也可引

申，将电磁感应现象也包括在内。

2.0.13 间谐波又称谐间波。

2.0.14 谐波次数又称谐波阶数(harmor山 order) 。

2. O. 15 第 n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HRUn = (Un / U j ) X 100 (%) (1) 

第 η 次谐波电流含有率:

HRln= (In/1j)X100(%) (2) 

2.0.16 总谐波畸变率指定谐波次数以下的各次谐波分量总有效

值与基波有效值之比:

四D..= 惶(全fX川 (3)

THD;= I 三巾2 ×川
2.0.17 高次谐波加权畸变率通常用下式表示:

(4) 

PWHD = I言:1(tYω
采用部分加权谐波畸变率，是为了保证充分降低其结果中的

较高次谐波电流的影响，且不需对各单次谐波规定限值。

2.0.28 辐射骚扰有时也将感应现象包括在内。

2.0.33 短路容量可表达为:

Ssc 工 U~/Z

2.0.34 设备额定视在功率分别按下式确定:

对于单相设备: 5叩 =Uplequ

对于相间设备: S叩工U1I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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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相平衡设备: 5 equ = V3 U1 I叩 (9) 

对于三相不平衡设备 :5叩 =3Up I叩 max (10) 

其中 ， I叩 max指流经三相中任何一相最大电流有效值。

2.0.37 对称控制一般以输入糠的正负半周相同为基础，即:

如果正负半周的电流波形相同，广义相位控制即为对称控制;

如果在每个导通周期内正负半周数相等，多周控制即为对称

控制。

2. O. 38 IEC 文件中，将元源滤波器称为"调谐滤波器"。

2.0.45 在防静电环境中静电不易产生，静电产生以后易于消散

或消除，或静电场的作用能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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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环境规划

3.1 一般规定

3. 1. 1 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性不仅涉及机电设施(包括供配电

系统、电子与信息系统等用电设备)之间的电瞄兼容问题，还涉及

人与电磁环境的兼容问题，其重点是人的电磁环境卫生问题。

3. 1. 2 流行病学研究在电磁辐射与卫生健康领域的研究己持续多

年，许多流行病学的研究人员对居住在高压输电线路(50Hz/60Hz 的

极低频电磁场)周围的儿童患各种白血病和淋巴瘤做了跟踪调查，有

的文献认为极低频(30Hz~300Hz) 电磁场可能导致儿童患脑癌。也

有对电业职工患各种癌症与受到的电磁场的照射之间是否有关，进行

了大量调查，但在癌症形成机理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流行病学的调

查尚难得出结论，尽管如此，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

与电压等级较低的变电所相比，1lOkV 及以上变电站的电磁

辐射能量更大、危害程度更高。同时，由于幼儿、老人与病人的免

疫系统相对脆弱，更容易遭受电磁辐射的伤害，因此更应重视电磁

环境对此类人群的不利影响问题。另外，1lOkV 及以上变电站开

关设备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电磁辐射也可能对医疗设备造成严重干

扰。故本规范严格限制。

3. 1. 3 对于新建建筑，建设方应在建设前对红线内建筑的电磁辐

射环境进行评价。对于既有建筑，当需要建设移动通信基站时，应

通过第三方对电醋辐射环境进行评价。同时，移动通信基站应尽

量远离幼儿园、中小学、住宅等建筑。

3.2 电磁环境评价与限值

3.2.1 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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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规定了 ll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工程、

土 lOO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的内容和方法。

该标准第 4.6.1 条规定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为三

级:一级评价要求对电磁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详细、深入评价;二级

评价要求对电磁环境影响进行较为详细、深入评价;三级评价可只

进行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开关站、串补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参照表 1 中相同电压

等级的变电站确定;换流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以直流侧电压

为准，依照表 1 中的直流工程确定。进行电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等级划分时，如工程涉及多个电压等级或涉及交、直流的组合，应

以其最高工作电压等级进行定级和评价。

表 1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晌评价工作等级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 件
评价工

作等级

户内式、地下式 兰级

变电站
户外式 二级

1.地下电缆

llOkV 2.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 三级

输电线路 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

内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交流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变电站
户外式 二级

1.地下电缆

220kV~330kV 2.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 三级

输电线路 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

内有电磁环境敏感吕标的架空线
二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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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 件
评价工

作等级

户内式、地下式 二级
变电站

户外式 一级

1.地下电缆

交流 500kV 及以上 2.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 二级

输电线路 内元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

内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一级

土400kV 及以上 一级
直流

其他 一级

注:根据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确定开关站、串补站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直流侧电压等级确定换流站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 24 

规定了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

(1)一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对于输电线路，其评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和典型

线位的电磁环境现状应实测，对实测结果进行评价，并分析现有电

磁源的构成及其对敏感目标的影响;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应采用类

比监测和模式预测结合的方式。

对于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其评价范围内临近各侧

站界的敏感目标和站界的电磁环境现状应实测，并对实测结果进

行评价，分析现有电敲源的构成及其对敏感目标的影响;电磁环境

影响预测应采用类比监测的方式。

(2)二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对于输电线路，其评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的电磁

环境现状应实测，非敏感目标处的典型线位电磁环境现状可实测，

78 • 

ht
tp
:/
/t
.c
n/
R9
bs
6G
a



也可利用评价范围内已有的最近三年内的监测资料，并对电磁环

境现状进行评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应采用类比监测和模式预测

结合的方式。

对于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其评价范围内临近各侧

站界的敏感目标的电磁环境现状应实测，站界电磁环境现状可实

测，也可利用已有的最近三年内的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资料，并对电

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应采用类比监测的

方式。

(3)三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对于输电线路，重点调查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和典型线

位的电磁环境现状，可利用评价范围内已有的最近三年内的监测

资料;若无现状监测资料时应进行实测，并对电磁环境现状进行评

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一般采用模式预测的方式。输电线路为地

下电缆时，可采用类比监测的方式。

对于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重点调查评价范围内主

要敏感目标和站界的电磁环境现状，可利用评价范围内已有的最

近三年内的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资料，若无现状监测资料时应进行

实测，并对电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可采用定

性分析的方式。

我国某电力公司于 2014 年建立了变电站电磁环境在线监测

系统，对 3 个变电站的电磁环境进行连续实时监测，表 2~表 4 列

举了部分数据(其监测位置均为变电站围墙内侧)。

表 2 某 500kV 变电站监测值

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日均值最大值 日均值平均值频率范围

GB 8702-2014 规定的限值

10Hz~5kHz 

工频电场
4000V/m 150.101 V /m 56.097V/m 

10Hz~5kHz 

工频磁场
100μT 12.113μT 0.937 f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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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某 220kV 变电站监测值

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日均值最大值 日均值平均值!频率范围

GB 8702-2014 规定的限值

10日z~5kHz

工频电场
4000V/m 0.879V/m 0.810V/m 

10Hz~5kHz 

工频磁场
100 }J-T 0.847 }J-T O. 555 }J-T 

表 4 某 110kV 变电站监测值

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GB 8702←2014 规定的限值
日均值最大值 日均值平均值

10Hz~5kHz 

工频电场
4000V/m 7.316V/m 6. 516V /m 

10Hz~5kHz 

工频磁场
100μT O. 758 }J-T 0.753μT 

3.2.2 现行行业标准《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

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 10.3 中，规定了电磁辐射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范围、方法和标准。其中第 3. 1 条规定了评价的范围。

评价范围(评价对象)包含下列设备:

(1)功率 >200kW 的发射设备: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为

1km 范围全面评价，如辐射场强最大处的地点超过 lkm.则应在

选定方向评价到最大场强处和低于标准限值处。

(2)其他陆地发射设备;评价范围为以天线为中心:发射机功

率P>100kW 时，其半径为 1km;发射机功率 Pζ100kW 时，半径

为 0.5km 。

对于有方向性天线，接天线辐射主瓣的半功率角内评价到

0.5km.如高层建筑的部分楼层进入天线辐射主瓣的半功率角以

内时，应选择不同高度对该楼层进行室内或室外的场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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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科学研究、医疗电磁辐射设备，如高频热合机、高频:卒火

炉、热疗机等评价范围为以设备为中心的 250m 。

当建筑物位于上述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时，应根据环评

报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

3.2.3 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规定:当公众

暴露在多个频率的电场、磁场、电磁场中时，电磁环境的评价应综

合考虑多个频率的电场、磁场、电磁场所致暴露，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1)在 lkHz~lookHz 之间，应满足下列关系式:
100kHz 可

22丁 ~l (11) 

和
lOOkH, ~ 

三J to (1 2) 

式中 :Ei 频率 i 的电场强度;

E L • i 表 3.2.1 中频率 i 的电场强度限值;

Bi 频率 i 的磁感应强度;

BL. i 表 3.2. 1 中频率 i 的磁感应强度限值。

(2)在 o. lMHz~300GHz 之间，应满足下列关系式:
300GHz 汇、2

三二 三二:ζ1 (1 3) 

和
300GHz n2 

~ 击L 三三 I
j=O. lMHz _j_J L , j 

(1 4) 

式中 :Ej 频率 j 的电场强度;

EL， J一一表 3.2. 1 中频率 1 的电场强度限值;

B广-频率 1 的磁感应强度;

且. )一→一表 3.2.1 中频率 1 的磁感应强度限值。

3.2.4 建筑物室外附属空间是指规划红线及人员活动范围以内

的室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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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4 中的相关数据引自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 8702 ，该标准采用了比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 CICNIRP)

导则更严格的考核指标。

电磁场对人体的影响复杂且难以界定。人体是导体，人体细

胞膜的厚度为 7.5nm，细胞膜上正常的内源静电位为 20mV~

100mV，外正内负，细胞膜自身的场强约为 10 MV/m，细胞膜可

看成是一个具有不错性能的屏蔽体，通常情况下它能屏蔽外界电

场、电流对细胞核以及 DNA 分子的作用。人体处在电磁场中会

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电磁生物效应。在电场中分子的正负电荷由

于感应而重新分布，造成偶极矩和极化状态的变化，就有可能诱导

出分子构象的变化。当频率高到 10MHz 附近时，有显著的介电

损耗出现。电磁场可以影响离子通道的介电性质，从而影响离子

的输运。一个微弱的电磁场作用于生物体后，与作用于无生命的

导体、绝缘体完全不同。电磁场会在生物体上激发出强大的反应，

使生物体有序而协调地引起一串非线性响应。这种触发当然应达

到一定的阔值，才能有效启动响应机制。生物体中的神经系统、内

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都有这类非线性响应。

电磁场与人体之间的捐合机制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人体与低频电场的搞合:交变电场与人体的作用将在体表

产生感应电荷以及体内电荷的流动，即电流。电荷将极化形成电

偶极子，原来的电偶极子将转向形成电流。极化电流的值随辐射

条件，人体部位不同而定。

(2)人体与低频磁场的捐合:交变磁场在人体内产生感应电场

并形成回路电流。电流幅值决定于人体与外界酷场的相对位置及

人体的不同部位。

(3)人体从高频电磁场吸收能量:人体暴露在低频的电场，醋

场下吸收的能量通常是可以忽略的，且在体内也无法测出的温升。

当暴露在 100kHz 的电磁场下时将导致有意义的能量吸收和温度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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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对电磁场的直接反应可概括为热效应和生理效应。由于

人体是导体，体内自发的内源电流密度大约为 10 mA/m2 。外电

磁场会在体内感生电流而转换为焦耳热，也会因体内分子极化运

动而产生热。因而使体温平衡功能失调而引发生理功能紊乱;生

理效应是电磁场首先作用于感觉神经末梢，然后变成内部信号作

用到中枢神经使新陈代谢、脑电波等发生变化，从而通过随意神经

和自主神经使人的行为发生变化，引起心脏、膜腺等器官的变化;

也可能使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改变因而影响循环、血液、免疫、

生殖、代谢等系统的功能，这种效应在射频(300kHz~300MHz)范

围内最显著。在过度的生理效应作用下会使人感到疲劳、兴奋、记

忆力衰退、睡眠紊乱，严重的有心动过速、高血压、消化系统功能紊

乱和免疫功能下降。

综上所述，对电磁环境公众暴露提出限制性指标元疑是有积

极意义的。

3.2.5 应根据辐射源的特性，针对性地采取防护措施。比如对低

频磁场可采用高导电及导磁的材料、对电场或高频电磁场采用具

有一定导电及导磁性能的材料等进行屏蔽，屏蔽设施需要进行良

好接地。工程设计中，还应重视门窗和孔洞、缝隙的电磁辐射防护

以及贯穿金属线缆的传导防护等问题。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CICNIRP)指出，人类暴露于电场

和磁场的防护可以通过全面遵循以下原则确保:

保护工人的措施包括工程与管理控制以及个人防护程序。在

暴露于工作场所导致基本限值被超过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

施。作为第一步，应该采取尽可能把装置的排放降低到可接受水

平的工程控制措施。这些控制措施包括良好的安全设计及在必要

时使用联锁或类似的健康防护机制。

管理控制，诸如限制进入和使用声觉、视觉警告，应该与工程

控制结合使用。个人防护措施，如防护服，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是有

用的，应该看作是确保工人安全的最后手段，只要有可能，还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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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采取工程与管理控制。进一步地，在使用绝缘于套等来防护

个人受电击时，基本限值不应被超过，这是因为绝缘防护只是防止

了场的非直接效应。

除防护服和其他个人防护以外，在有可能超过公众参照水平

的情况下，相同的一些措施可以应用于公众。

3.2.6 本条文技术指标引自现行国家标准《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

无线电干扰限值))GB 15707 0 当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路穿越建筑

基地或靠近建筑物时应按本条文执行。

3.2.7 本条文指标引自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 。符合表 3.2.7 规定的设施或设备可不列入环境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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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配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

4.2 电网电能质量

4.2.2 对于没有中性导线或没有线对地负载的二相网络， 3 次和

9 次谐波值会大大低于兼容水平。表 4. 2. 2 中的兼容水平主要针

对长期影响。对于短期影响，单个电压谐波分量的兼容水平应将

本表中的数据乘以系数走，走的计算方法为:

O. 7 
走工1. 3 十一一 X(η 5) 

45 
(1 5) 

表 4. 2. 2 中的谐波电压兼容水平采用《环境 公用低压供电

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兼容水平 ))IEC 61000 - 2 - 2 标准

中的规定。

4.2.3 工业与民用建筑配电系统中都存在间谐波(谐间波)。比

较典型的间谐波来源有:变流整流装置、感应电机、交流电弧炉、频

繁通断的电气设备等。谐间波不仅具有与谐波相似的危害，而且

谐间波所引起的波形毛刺还会导致某些特殊危害，例如引起闪变、

显示屏闪烁、滤波器过负荷、仪表过零点检测误差等。

闪烁是人对电压畸变所导致的白炽灯亮度变化的主观感受，

它可用来评价间谐波造成的波形毛刺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对用电

设备的可能影响。

4.2.5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对 IT 基础性制造行业和民用建筑

中的某些需连续工作的设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4.2.7 特高压输配电系统在→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中不会涉

及，故未作规定。

4.2.9 表 4.2.9 指标是在总结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

网谐波))GBjT 14549 执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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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了国外的谐波标准修订而提出的。从限值标准中可以看出:电

压等级越高的电网，其谐波限值越严，这是因为考虑到了上、下级

i皆波电压的渗透(传递)作用。

国外的标准中，对谐泼水平一般用谐波电压含有率或总谐波

畸变率表示。其电压总谐波畸变率范围:

低压(ζ1kV) :→般为 5% ，个别为 4% 、 7%;

高压(24kV ~77kV):→般为 2%~5% ，个别为 6% 。

4.2.10 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0 表 4.2.10 指标是指与该

公共连接点相连的所有用户向该点注入的谐波电流分量或电压分

量(方均根值)之和。对于专线接入的供电用户，表中数据就是该

用户谐波电流或谐波电压的上限，对于多个用户合用一条线路时，

表中限制按各用户的供电容量分摊。

当电力系统公共连结点处的最小值短路容量与基准短路容量

不同时，谐波电流允许值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换算:

(1)当电网在正常运行方式下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不

同于表 4.2.10 中的基准短路容量时，应按式(16)修正表 4.2.10

中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I" 二是I"p (1 6) 

式中 :I，，~短路容量为 Skl 时的第 η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 

Skl一÷→在正常运行方式下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MVA)j

Sk2一一一对应本规范表 4.2.10 中的基准短路容量(MVA) ; 

I"p一一-本规范表 4.2. 10 中的第 n 次谐拨电流允许值(A) 。

(2) 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一个用电单位，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

流(方均根值)允许值，应按此用电单位在该点的协议用电容量与

公共连接点的供电容量之比进行分配。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标准《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低频传导干

扰的信号的兼容性水平))IEC 6100 - 2 - 2 规定了低压供电系统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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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电压兼容水平，见表 50

表 5 低压供电系统谐波电压兼容性水平

谐波次数 n
谐波电压

谐波次数 η
谐波电压

谐波次数 η
谐波电压

(%) (%) (%) 

5 6.0 3 5.0 2 2.0 

7 5.0 9 1. 5 4 1. 0 

11 3.5 15 O. 3 6 0.5 

13 3.0 21 O. 2 8 0.5 

17 2.0 >21 O. 2 10 0.5 

19 1. 5 12 O. 2 

23 1. 5 >12 0.2 

25 1. 5 

0.2+ 1. 3X 
>25 

(25/,,) 

注:总谐波畸变率为 8% 。

表 6 为部分国家电力系统谐波电压限值。

表 6 部分国家电力系统谐波电压限值

国家
标准编号或制 电网电压

谐波次数 n
各次谐波电压 电压总谐波

定部门(缩写) (kV) 含有率(%) 畸变率(%)

IEEE std- 2. 4~69 3 5 
美国

5192005 115~161 1. 5 2.5 

奇次 6 5 
三三1

偶次 3 (最大 10)

奇次 5 " 4 
苏联 TCX了Tl3109 - 87 6~20 

偶次 2.5 (最大 8)

奇次 4 3 
35 

偶次 2 (最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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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国家
标准编号或制 电网电压

谐波次数 11
各次谐波电压 电压总i皆波

定部门(缩写) (kVl 含有率( %l 畸变率(%l 

奇次
o. 24~5. 0 

(非 3 倍数)

德国 VDEW\1987 低压 奇次
o. 20~4. 0 

(3 倍数)

偶次 0.20~ 1. 5 

电气tJ}同 6. 6 3~39(奇次) 1~4 5 
日本

研究会 7~22 3~39(奇次) O. 5~2. 5 3 

三三 12 7 
加拿大 CNHS Cl 986l 

12~44 6 

法国 EDF1981 5 

三豆 33 奇次 4 
5 

澳大
(配电) 偶次 2 

AS22791979 
利亚

22~66 奇次 2 
3 

(输电) {禹次 1 

奇次 3~19 4 
0.415 5 

偶次 2~18 2 

奇次 3~19 3 
英国 ERG5/3 6.6 及 11 4 

偶次 2~18 1. 75 

奇次 3~19 2 
33 及 66 3 

{闰次 2~18 1 

注·苏联标准中不带括号的数值是指电网正常工况下昼夜中不少于 95% 的时间内

的限值，而括号内的最大值是指正常工况下的极限值。

4.3 电气设备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4.3.1 每相输入电流不大于 16A 的单台设备的分类及其谐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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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限值引自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

每相输入电流ζ16A) ))GB 17625. 1 。

为了规定谐波电流限值，将设备分类如下:

A 类:包括平衡的三相设备;家用电器，不包括列入 D 类设

备;工具，不包括便携式工具;白炽灯调光器;音频设备;未规定为

B、C 、D 类的设备均应视为 A 类设备。

注:对供电系统有显著影响的设备，今后可能会重新分类。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2

在用设备的数量:使用持续时间，使用的同时性;消耗的功率;谐波频谱，包括相位。

B 类:便携式工具;不属于专用设备的弧焊设备。

C 类:照明设备。

D 类:规定功率不大于 600W 的下列设备:个人计算机和个人

计算机显示器;电视接收机。

注:考虑 A 类的注中所列出的因素，对于那些对公用供电系统有显著影响的设备.

保留 D 类限值。

本条文第 4 款中，对于有功功率小于或等于 25W 的放电灯，

应符合下列两项要求中的一项(有内置式调光器的放电灯具，测量

仅在满负荷条件下进行) : 

(1)谐波电流不超过本规范表 4.3.1-3(D 类)第 2 栏中与功率

相关的限值;

(2)用基波电流百分数表示的 3 次谐波电流不应超过 86% , 5 

次谐波不超过 61% ，而且，假设基波电源电压过零点为 00 ，输入电

流波形应是 60。或之前开始流通， 65。或之前有最后一个峰值(如果

在半个周期内有几个峰值) ，在 90。前不应停止流通。

4.3.2 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限制 ))GB /217625.6 

中规定了额定电流大于 16A 且不大于 75A 的设备谐波限值。标

准中将设备限值规定了三种情况:不平衡三相设备、平衡三相设备

和特定条件下不平衡三相设备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当设备所产

生的谐波符合本规范表 4.3.2-1~表 4.3.2-3 中短路功率比Rsce=

33 时的各次谐波限值的规定时，就适于接入低压电网上;当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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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比 R出>33 时，从表中可以看出放宽了谐波电流限值，这适于

大多数每相输入电流>16A 的设备。而对于短路功率比 R附〈

33 ，因可能需要降低换流器相缺口的深度，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

设备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Z 17625.3 的规定，所以不考虑。

本规范表 4.3.2-1~表 4.3.2-3 中给定的谐波电流限值适用

于各线电流而不适用中性线电流。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就适用于本规范表 4.3.2-3

(用于三相平衡设备) :①在整个观察周期，相对于基波相电压， 5

次谐波电流的相角在 90。和 150。之间。②如果设备 5 次谐波电流

的相角没有主导值，可在整个区间 [00 ， 360 0J上任意取值。③在整

个观察期， 5 、 7 次谐波电流均小于基波参考电流的 5% 。

在以下任一情况下，表 4. 3. 2-2 和表 4.3.2-3 适用于1昆合设

备:①泪合设备的最大 3 次谐被电流小于基波参考电流的 5%;

②在混合设备的制造中有在测量供电电流时隔离平衡三相和单相

或相间负载的约定，在测量时，被测量的设备组件的电流应与正常

运行状态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限值应分别应用于单相、

相间负载和平衡的三相负载。

本规范表 4.3.2-2 或表 4.3.2-3 应用于平衡的三相负载的电

流，表 4. 3. 2-1 应用于单相或相间负载的电流。

4.3.4 不间断电源装置CUPS) 的谐波允许值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174 和《通信用不间断电源

CUPS) ))YD/T 1095 中的相关规定，主要适用于各类通信静止型

不间断电源装置。表 4.3.4 将指标分类为LII、皿三个等级是依据

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不同以及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范围性能和运行方

式(是否联网)等情况而划分的。在使用时应根据低压配电系统谐

波骚扰强度等级等因素选用。应急电源CEPS) 的选型可参照本条文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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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本规定采用的是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网间谐

波))GB/T 24337 及 IEC61000-3-6 标准中有关间谐波的规定，

间谐波源主要是静止变频器、大功率电子变流器、交流调压器、电

弧炉、电焊机等。间谐波的相位与频谱都具有离散性，其中相当一

部分在叠加时会相互抵消，因此，计算时可不考虑间谐波的叠加。

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网间谐波))GB/T 24337 还对

下列设备的兼容水平控制规定如下:①为避免荧光灯等光源的闪

变影响，对 25Hz 以下的间谐波宜限制在 0.2%以下。②对于电视

机、感应旋转电机(噪声和振动)和低频继电器等，在最高为 2.5Hz

的频率范围内的问谐波不应超过 0.5% 。③为避免无线电接收机

和其他间频设备中的噪声，在 2. 5Hz~5kHz 频率范围内的间谐

波不应超过 0.3% 。

4.4 电气设备的谐波抗扰度

4.4.4 100Hz 以上间谐波的抗扰度试验等级，依据受试设备的

适用电磁环境类别所确定的电网信号或 Meister 曲线水平来选

择，电网信号水平在 U1 的 2%至 6%范围，离散的谐间波频率的幅

度为基波电压队的 0.5%左右(无谐振时)。对工业网络可采用

等级 3 ，也可采用更高等级。

4.5 供配电系统谐波及其防治

4.5.2 Dy 型变压器虽然并非为抑制谐波而设计，但是能有效阻

断 3 次及其倍数次谐波电流在变压器两侧的传播，但其代价是变

压器将承受更严重的温升、振动和噪声。

应当注意的是，影响配电变压器联结组的选择的首要因素是

用电安全。例如，当 Dynll 联结组的变压器高压 10(6)kV 线路由

架空线路供电时，如果高压侧发生架空线一相断线或跌落式熔断

器单相熔断，则变压器低压侧有两相负荷的电压降为 1/2 相电压，

接在这两相上的单相电动机负荷的起动矩降为其额定起动转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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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 即 Mq 工 1/4Mcq ) ，这时可能会因电机堵转而大量烧毁以电机

为动力的电器。因此，对由架空线路供电的或由跌落熔断器保护

的变压器向住宅等单相电机负荷较多建筑物供电时，不宜选用

Dyn11 联结组，而应选用 Yyω 联结组的变压器，或选用单相变压

器。因为对 YynO 联结组的变压器而言，当发生上述故障时，其低

压侧接在与故障相关相上的单相电动机的轴转矩 Mq = o. 75M,q' 

这时家用电器等的单相电机不会堵转而烧毁。

4.5.4 谐波惊设备集中布置便于谐波治理;谐波源设备布置在靠

近电源侧，可减少其对下游设备的谐波骚扰。

4.5.6 供电线缆截面放大一级可以有效降低医疗设备电源侧的阻

抗，有利于改善相关线路的电压波形，确保此类医疗设备的稳定运

行。降低配电变压器的内阻也是有效措施之一，但成本相对较高。

4.5.7 一般而言，谐波电压畸变取决于电网的电能质量、负载在

不同条件下的特性，也和系统阻抗有关。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公共电网系统中低频传导干扰和信号

兼容水平))lEC 61000 - 2 ← 2 和《基本 EMC 出版物一电酷环境的分

类 ))IEC 61000 - 2 - 5 把供配电系统按谐波骚扰程度分为..A.1 、 2 、

X"四级。为适应我国设计人员的使用习惯，本规范采用"一、二、

三、四"的分级方法，一级代表谐波骚扰最少，以此类推。表中一级

干扰采用了《工业低频传导干扰的兼容水平 ))IEC 61000 - 2 - 4 中

工业一类电磁环境的相应数据。二级谐波骚扰强度即可完全满足

本规范 4.2.2 条的要求，三级则基本不满足该条的要求。

分级的定义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为满足 EMC 电磁兼容要

求，有必要控制众多数量功率不大的设备的谐破电流发射限值，并

视需要采取包括滤波在内的谐波抑制措施。

参照《低压开关柜和控制柜一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装置》

IEC 60439 ← 1 第 7.9.3 节， 13 次以下各奇次谐波电压分量最大为

5% , EMC 电磁兼容原则要求设备的最低抗扰度限值 CImmunity

limit)尽可能高于设备的最高发射水平 C Emission limit) 以取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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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安全裕度。从系统控制角度应限制总的发射水平。故在经济合

理时，总谐波电压畸变率宜限制在 5%以下(近似于本规范中的一

级骚扰电磁环境)。

4.5.8 当配电系统的谐波骚扰强度超过三级时，系统已不满足本

规范第 4.2.2 条的要求。

考虑谐波影响时，功率因数为:

P P 卢汇
PF = 一=一. -,..: = PF ,j;,n • PF ,j;" (1 7) S S j S - - U'"" - - u 

式中 :P 有功功率;

S一二视在功率;

PFdi,p 位移功率因数;

PFdi,t 畸变功率因数。

对于元限大电力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认为其内阻为零，故有

THDu=O ， 于是可以得出:

P 句 Pj = Uj1jCOS<þ 

P U1 1 1 CO只dPF = 一句'-' 1""_1 一一一一
S - U1 ,m , 

11 1 

1,m' 11 + THD; 

COS<þ PF = 
';1 + THDf 

(1 8) 

(1 9) 

(20) 

(2 1) 

4.5.11 谐波电流会导致变压器温升增加、出力降低，必要时可采

用常规变压器降容使用或采用按 K 系数设计并制造的变压器。

K 系数变压器适宜向谐波含量较高 CTHDi >5%) 的负载供

电，必须依照这些负载进行专门设计。《非正弦负载电流供电变压

器容量的确定的推荐做法))ANSI C57. 110-1986 中，提供了当高

谐波电流出现时变压器内热效应的计算方法。此方法算出一个数

值，被称为"K 系数"，该系数与变压器铁心中涡流损耗有倍数关

系，而涡流又与引起变压器发热的谐波电流有关。变压器制造商

通过这个数据设计变压器铁心、绕组及绝缘体系，以使其比标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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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变压器能耐受更高的内部热负荷(温升)。简单地说，一个 K

系数变压器可以比同类标准设计的变压器耐受接近 K 倍的内部

热负荷(如 K4 变压器与一个同类 ANSI 标准非谐波额定变压器

相比，在不缩短机械寿命及变压器承载能力的前提下， K4 变压器

可承受约四倍于该标准变压器的内部热负荷)。

必须注意的是 ， K 系数仅仅说明变压器承受内部热负荷的能

力，采用 K 系数变压器并不代表配电系统或其负荷的谐波情况能

够有所改善。

K 系数变压器有下列特点:

(1)低于正常的磁通密度，因此可以承受由谐波电流引起的过

电压;

(2)在一次和二次绕组的每阻线圈上使用了电磁屏献，从而减

弱了较高频率的谐波;

(3)配置了一条中性线，其规格是相导体的二倍，以解决 3 次

倍数谐波引起的中性线电流增加问题;

(4)绕组被设计成由多个较小尺寸的平行导体组成，从而减少

了高次谐波下的集肤效应。

在某些发达国家，如果配电系统的 K 系数超过 4，就应使用 K

系数变压器，或者按阵容系数 D 将普通变压器的额定出力打折后

使用(也即选用更大容量的变压器)。

4.5.12 串联调谐电抗器配比(电抗率)的计算方法:

调谐频率 fn 处:

X c XL '.?L 

式中 :XL-一电抗器基波感抗值;

Xc一→←电容器基波容抗值;

n 谐波次数。

η 

(22) 

在确定电抗器容量时，应使实际调谐频率应小于理论调谐频

率(即希望抑制的谐波频率) ，以避免发生系统的局部谐振。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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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定裕度，因为当电容器使用时间较长后，其介质材料退化，

从而导致电容值下降，引起谐振频率的升高。表 7 提供了电抗器

推荐值。

表 7 电抗器推荐值

理论调谐次数 理论调谐频率 实际电抗器配比

3 150 13.7% ，可选 12%~15%

5 250 5.4% ，可选 4%~5. 5% 

7 350 2.52% ，可选 2%~3%

11 次及以上 1% 

4.5.13 谐波电流会导致电容器承受的端电压升高。设计师可根

据谐波源设备的占比，选择不同耐压水平的电容器。

表 8 为对各种容量变压器都适用的选型原则。

Ghζ 主L
U 飞 120

标准电容器

表 8 电容器选型方法(-)

圣二 ζGhζS:o， c
120 、川、 70 Gh> ~:' .. - 70 

电容器额定电压增加 10%(不|电容器额定电压增加 10% ，且

包含 230V 的设备) I 设置谐波抑制电抗器

当变压器 Sn~2MVA 时，可按表 9 简化处理。

表 9 电容器选型方法(二)

Gh ~ 0.155n O. 155n ~ Gh ~ o. 255n O. 255n < Gh ~ o. 605n Gh > o. 605n 

电容器额定电压增加 电容器额定电压增加

标准电容器 10% (不包含 230V 的 10% ，且设置谐波抑制 滤波器

设备) 电抗器

注:出一一连接到有电容器组的母线上所有产生谐波源装置(静态变换器、变频器、

速度控制器等)的视在功率额定值的总和。应当注意的是， 12 脉及以上

的整流器、已采取非常有效的谐波抑制措施的谐波源设备等均不应计入3

5" 电容器组端的三相短路容量(kVA);

5n一一系统中变压器视在功率额定值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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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4 一般而言，不对称控制可能使非线性负载的谐波发射量

增加。

4.6 供配电系统电压异常及其防治

4.6.1 本规范中所指的电压异常包括有电压短时中断、电压暂降

(又称电压骤阵、电压凹陷)、电压骤升、过电压及欠电压。

电压短时中断(Voltage Interruption)是指供电系统中某连接

点电压有效值从额定电压骤降至额定电压的 o. 1 倍(即 O. 1p. u. ) 

以下，随后又在 O. 5 至 3 个周波内恢复至额定电压的短暂失压现

象。电压中断的持续时间是其主要评价指标。

电压暂阵(Voltage sags 或 Voltage dips)是指供电系统中某

连接点电压有效值快速下降到 O. 1~0. 9( 即 O. 1p. u. ~o. 9p. u. ) 

倍额定电压，随后又在 10ms~lmin 的短暂持续期后恢复到额定

值的现象。电压暂降的深度 (Depth of voltage dip) 和持续时间

(Duration of voltage dip)是其主要评价指标。

电压骤升( Swell) 是指电压幅值升至额定值的 110% ~ 

180% ，持续时间 10ms~lmino

过电压 (Over-volatage) 是指电压幅值为额定值的 110%~

120% ，持续时间大于 1min 。

欠电压( U nder-voltage) 是指电压幅值为额定值的 80% ~ 

90% ，持续时间大于 1min 。

引起电网电压中断和电压暂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在城市

终端电网中，电压中断通常由输配电网络自动重合闸动作、配电系

统中常用电源与备用电源之间的转换等操作引起，其持续时间取

决于上述过渡过程的长短。电压暂降主要是由于电力系统输电线

遭受雷击、发生短路事故或一些用电设备(如电动机)启动或突然

加载时所产生的电网电压瞬间降低现象。对终端电网而言，电压

暂降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短、检测与记录比较困难。某市电力部

门曾对域内 84 家 IT 类电压敏感用户的电压暂降事件进行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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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市输配电网存在以电压暂降及电压短期中断

为主的动态电能质量问题，电压暂降和电压短期中断事件对半导

体制造厂的生产影响很大，短期电压变化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每

年为数十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短期电压变化事件还会使电加热炉

排气不畅而造成爆炸事故。

电压暂阵和电压短期中断事件对软件及通讯公司的危害严

重，根据国内某知名通讯公司提供的资料，电压暂阵会造成计算机

数据丢失，某次最严重的电压暂降事件曾使其损失达 700 万元人

民币。电压凹陷和电压短期中断事件对半导体及电路制造公司的

危害更大，此类企业的电力敏感设备主要有压缩机，钻孔成形和生

产制成等连续性生产设备，根据某知名 IT 制造商提供的资料，电

压暂降事件导致生产中的晶圆破皮，设备复机需要 ld~5d 时间，

公司每年承受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的经济损失。上海某科学实

验装置每年应电压暂降导致的电子加速器故障多达卡余起，低压

凹陷深度可达 80% (即瞬间电压仅有额定工作电压的 20%) ，对科

学实验造成较大不利影响。电压暂阵对工业和民用建筑的不良影

响不容忽视，应引起设计师的足够重视。

4.6.3 机械储能型电压自动补偿装置主要由高速飞轮、轴承支承

系统、电动/发电机、功率电子变换器、电子控制设备以及附加设备

等部分组成，是常用的机械储能装置之一，它是以物理方法把工频

电网提供的电能以功能的形式储存，利用现代功率电子技术，实现

机电能量转换的装置。其基本工作原理是由电能驱动飞轮到高速

旋转，电能转变为机械能储存，当需要电能时，"飞轮"减速，电动机

作发电机运行，将"飞轮"功能转换成电能，"飞轮"的升速和阵速，

实现了电能的存入和释放。

机械储能型电压自动补偿装置具有大储能、高效率、元污染、

长寿命的特点，在电网调峰、不间断电源、分布式供电等诸多领域

也具有应用前景。

4.6.4 动态电压调节器(DynamicVoltageRestorer , DVR) 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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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换流器和储能装置组成，变压器串接在供电线路上向敏感

负荷供电。补偿是双向的，既能升高巳下跌的电压，也能降低过高

的电压，其响应时间只需几个毫秒。当电源侧电压质量明显不符

合敏感负荷要求时，DVR 通过串接的注入变压器向馈线注入可控

幅值、相角和频率的电压，来校正负荷侧电压波形的畸变，包括由

于邻近线路发生故障或负荷时而引起的电压波动。

电网电压受到干扰造成负荷侧电压短时跌落(几个周波至几

十个周波)是造成敏感负荷、计算机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而动态

电压调节器在 lms~2ms 之内产生补偿电压，抵消系统电压所受

干扰，使负荷侧电压感受不到扰动，保证了敏感负荷，计算机负荷

的安全可靠运行。动态电压调节器响应速度快，可以保证负荷侧

电压披形为标准正弦，消除电压谐波和电压波动与闪变对负载的

影响。此类产品能够抑制动态和稳态的电压跌落、浪涌、闪变，具

有良好的动态电压补偿能力，可以有效抑制谐波、三相不平衡，提

高电能质量。

动态电压调节器可以安装在计算中心的服务器与系统电源之

间，防止系统电压干扰造成计算机与服务器故障造成数据丢失，提

高计算机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动态电压调节器也可以串联在敏感

负荷与系统电源之间，防止系统电压干扰造成敏感负荷工作异常，

如半导体工厂供电电源与用电负荷之间，防止系统电压波动，跌落

和闪变造成半导体工厂产生大量废品及巨大的经济损失。

4.6.5 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是快速响应的固态电力控制器，

它能向配电馈线连接处提供灵活的电压控制以改进电力质量;同

时也是一个交流同期电压源，通过一个联络电抗和配电系统相关

联，并能用改变电压源的幅值和相角的方法和配电系统交换无功

和有功功率，其结果就可通过以 SVG 和配电线之间的联络电抗来

控制电流。这样可调节元功电流和抑制电压波动。 SVG 是通过

一个先进电力半导体装置组成的固态的直流到交流的变流器来实

现的。它能有效地替代配电系统采用常规电压和无功控制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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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载分接开关、电压调整器和自动技切电容器。一台多功能的

SVG 包括的功能有电压控制、动态滤波、低损控制无功和有功

功率。

4.6.6 UPS 设备昂贵，仅为补偿电压暂降使用 UPS 显然不

经济。

• 99 • 

ht
tp
:/
/t
.c
n/
R9
bs
6G
a



5 建筑智能化系统电磁兼容性设计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通常包括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化集

成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

程等。其中，公共安全系统通常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等。上述系统分类方法引自现行国家标

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 0 

5. 1. 3 常见的强骚扰掠包括变压器室、高压开关柜室、发电机房、

大功率晶闸管设备等。

5. 1. 6 当受条件限制必须与电力线路并行靠近敷设时，可选用光

缆、屏蔽型电缆或屏蔽双绞线。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和有线电视系

统宜采用具有外屏蔽层的同轴电缆或光缆。

5. 1. 7 信号滤波器分为数字滤波器和模拟滤波器，在应用于信号

线路时，可让正常信号无失真地通过，即在通频带内，幅频特性为

一常数，相频特性为线性。模拟滤波器应用于楼宇控制系统的信

号输入和输出电路，能够衰减脉冲噪声、尖峰噪声、谐波及其他无

用信号。对于共模干扰，滤波器在信号线和地线之间构成通路，将

共模噪声电流引入大地;对于差模干扰，滤波器会在线间构成通

路，使噪声电流在线间短路。数字滤波相对于模拟滤波精度高、稳

定性好，并可以通过软件方式方便地进行参数调整。在高速数字

传输系统中，例如千兆以太网中，近端干扰严重，且难以做到阻抗

匹配，而采用数字滤波则可以有效地消除串扰与回波损耗。

5.2 系统设计

5.2.2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内置交直流电源的现场控制箱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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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控制器(DDC) 、网络控制器(NCU) 的 1/0 端口对地感应电压

不宜超过 50V。工程现场实测数据显示现场控制箱直接数字控制

器(DDC) 的 1/0 端口感应电压有时高达 150V 以上，严重干扰系

统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对检修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

报警探测器安装正确与否将直接决定系统能否有效地发挥作

用。不同性质的探测器有不同工作环境要求，设计与安装时都应

给予充分的重视。

建筑物中的 LPZ1 及以上区域受雷击电藏脉冲等大气过电压的

影响较小，电磁环境通常较好，有利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稳定运行。

5.2.4 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红外线传输进行

语言分配。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IEC 61603 - 1 推荐了可用于音

频信号传输的红外辐射调制频段 BAND II (45kHz~lMHz:适用
于会议用音频传输系统及类似系统)和 BAND N (2MHz ~ 

6MHz:适用于宽带音频及相关信号传输系统)。其中 BAND II 
频段的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很容易受新兴的高频驱动光源(如节

能灯)的干扰，因为高频驱动光源会产生被调制的红外信号，这些

被调制的红外信号主要集中在 1MHz 范围以内，正好在 BAND II 
(45k~ 1MHz)副载波的频段，影响到红外通信系统的声音质量和

通信距离。为保证正常的使用效果，使用 BAND II 频段的红外线

同声传译系统的会议场所一般建议不要使用高频驱动光源。

5.3 系统供电

5.3.1 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辅合

(谐波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电源传导干扰一般由电源电压畸变

引起，当电源电压畸变程度干扰设备运行时，需对系统电源的电压

畸变进行治理，使其满足设备的正常运行条件。

5.4 线路敷设

5.4.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传输线路可能涉及光纤、同轴电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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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绞线。

光纤作为传输线路时，由于本身不是导体，对雷电流没有感

应，所以线芯不考虑做防雷措施，但加强芯应接地处理。

同轴电缆作传输线路时，应该在传输线路两端安装同轴避雷

器，并将传输线路穿钢管埋地敷设，在线路的两端对钢管分别接

地，做等电位联结;双绞线作传输线路时，应该在传输线路两端安

装数据信号避雷器，并将传输线路穿钢管埋地敷设，在线路的两端

对钢管分别接地，做等电位联结。

配电线路与智能化系统传输线路应分开敷设，当受建筑条件

限制而必须平行贴近敷设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5.4.7 晶闸管调光设备在运行中会产生传导干扰传导和辐射干

扰。晶闸管调光设备功率越大，谐波骚扰也越严重。因此，由晶闸

管调光装置配出的线路与声、像、通信等敏感线路保持一定间距非

常必要，通常应保持 1m 以上距离。

5.4.8 气体放电灯采用电子镇流器时，会导致高频辐射干扰，因

此智能化系统信号传输线路应与大功率气体放电灯之间保持一定

隔离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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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静电工程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6 静电序列是根据两种物质相互接触时产生静电的极性，将

各种物质依次排成的序列。根据这个序列，前后两种物质接触时，

前者带正电，后者带负电。可用各种物质的功函数不同或物质的

极性基团不同来解释。带电极性等情况还与温度、杂质等因素有

关。也就是说，不同物质的物体互相摩擦时，一定是一种物体带正

电荷，另一种物体带负电荷。静电序列是指从正负电荷着眼，把物

质按照由带正电到带负电的顺序整理成的推列次序。下面是一个

摩擦带静电序列(从正到负) : 

(十)玻璃、有机玻璃、尼龙、羊毛、丝绸、赛璐珞、棉织品、纸、金

属、黑橡胶、涤纶、维尼纶、聚苯乙烯、聚丙烯、聚乙烯、聚氯乙烯、聚

四氟乙烯(一)

在以上序列中，玻璃最容易失去电子，聚四氟乙烯最容易得到

电子。序列中任何一物质与它后面的物质摩擦，前者带正电，后者

带负电。例如有机玻璃与丝绸摩擦，有机玻璃带正电，丝绸带负

电;丝绸与涤纶摩擦，丝绸带正电，涤纶带负电。

对接触起电的物体，应该尽量选用在带点序列中位置相邻近

的，可减少静电荷的产生;在静电序列中相隔较远的两种物体相接

触产生的接触电位差也较大。

静电序列与下列物理和化学因素有关:

(1)不同异种物质的配伍;

(2) 物质的化学结构;

(3)物质表面的性质，如被污染的程度、氧化的状况、吸附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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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质表面的物理状态，如温度的高低，发生应变的状

态 扭转、弯曲;

(5)两物质的接触方式，如摩擦、撞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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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磁屏蔽工程设计

7.1 一般规定

7. 1. 1 对于频率在 30MHz 以仁的高频电磁辐射，可以在建筑物

外墙涂覆导电涂料，或采用防电磁辐射泪凝土抹面，加装电磁屏蔽

玻璃窗的方式进行屏蔽处理。在满足防护要求的前提下-可以不

采用封闭的屏蔽结构，贯穿金属管线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屏蔽

室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719 的相关规定确定是否采取屏蔽或

滤波处理。

7.2 技术要求

7.2.2 屏蔽效能 (SE)与屏蔽率低)的换算公式为:

S 二( 1 一\， ).100% 
飞 10 20 I 

例如:当 SE二 20dB 时， S二 90.0% ; 

当 SE二 40dB 时， S二 99.0% ; 

当 SE工 60dB 时 ， S=99.9% 。

(23) 

7.2.6 如果将电源线的屏蔽层用作载流导体，极易造成电击事

故，严重威胁人身安全，同时也使线路失去屏蔽保护作用。应当注

意的是，该条款只适用于电源线，对于同轴信号线，屏蔽层必须作

为信号电流的回流路径。

7.2.7 当电源滤波器的漏电流大于 30mA 时，如果电源滤波器

的外壳不接地，将引起人身触电事故。而且，控制与信号线上的滤

波器如果不接地，将使滤波器性能下降。

7.2.9 如果在供电线路进入屏蔽室之前装设剩余电流保护开关，

则电源滤波器接地线上的正常泄流将使剩余电流保护开关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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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导致屏蔽室内部断电。

7.2.16 若屏蔽布线系统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接地网，且其接地电

位差大于 1Vr.m.s 时，可采用光缆替代屏蔽布线，或将两个接

地系统作等电位联结。

7.2.17 屏蔽体可选用镀怦铜板、钢板网、钢筋网、合金薄板、防电

磁辐射泪凝土等导电材料以及硅钢板、铁氧体、坡莫合金等导磁材

料。屏蔽室的顶板、底板与侧墙宜采用相同的屏蔽材料，并构成完

整的封闭体。

电磁屏蔽室依结构型式分为简易电磁屏蔽室、组装式电磁屏

蔽室、焊接式电磁屏蔽室，可根据使用要求与屏蔽技术指标，选择

适用的结构型式。具体的设计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醋屏蔽

室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71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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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地工程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4 接地系统一般可分为保护性接地和功能性接地。保护性

接地包括:防电击接地、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和防电蚀接地等;功

能性接地包括:工作接地、逻辑接地和电磁屏蔽接地等。

8. 1. 8 接地干线的表面可以是裸露，也可以是绝缘的，取决于设

计和使用要求。接地干线的安装位置应当使其全程都便于接线施

工，必要时可安装在槽盒的外表面上。

8.3 防静电及电磁屏蔽接地

8.3.1 接地系统是防静电环境中静电电荷的唯一泄放途径，是确

保防静电环境电磁安全的首要条件。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静电设计

尚应满足其工艺及相关规范的特殊要求。

8.3.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电源滤波器金属外壳必须接地。

一方面，是因为电源滤波器工作时其外壳可能出现的危险的高

电位，若不接地将因电击造成人生伤亡事故;另一方面，电源滤

波器金属外壳与屏蔽室的金属屏蔽层进行电气连接并接地后，

才能将共模干扰等能量泄放入地，确保电磁屏蔽效果，避免造成

泄密事故。

8.4 高频电子系统接地

8.4.1 高频电子系统与设备的工作频率通常为 3MHz~300MHz ，

一些设备的工作频率可能更高。

高频电子系统与设备接地装置可以采用联合接地极，也可以

采用独立接地极(水平独立接地极或垂直独立接地极) ，这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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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设备具体情况由设计来确定。如对于抗干扰要求比较高的广

播电视设备，为了避免视频、音频信号受到电磁干扰，其接地装置

一般均采用独立网格状结构接地极的形式，而对于要求不太高的

高频设备的接地装置可以采用联合接地极的形式。

8.4.4 常用的接地网络形式有下列几种，如图 l~ 图 4 所示。

配电盘

图 1 星形接地网络图 图 2 带等电位联结的星形接地网络

月二J 电i达声音

内已电盘

总J妥地全局子

图 3 多个网状连接的接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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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配电盘

总接地端子 i

日1
一」一一

jiiJ也FE 功能性等电位线

(保J户性的llt功能性的) 其长度应尽可能短
(f列为 <50('m)

图 4 公共网状连接的接地网络

8.4.5 高频电子设备通常指工作频率超过 30MHz 的电子设备，

包括大型数据中心的网络交换机、广播电视、高频电力电子设备等

重要设备。

过长的连接导线将构成较大的环路面积，会增大对防雷空间

内雷电电醋脉冲CLEMP) 的搞合概率.从而增大雷电电磁脉冲的

干扰度。

8.4.6 如果带交变电流的导体穿过闭合线圈(接地网络) ，会在闭

合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从而对接地网络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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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

9.2 供配电系统

9.2.1 不间断电源(UPS) 的主要部件包括输入与输出隔离变压

器、整流器、蓄电池、逆变器、旁路开关等;应急电惊 (EPS) 的主要

部件包括整流充电器、蓄电池组、逆变器、互投装置等。

9.2.2 用于抑制谐波的电气设备通常是指滤波器、电抗器等。

9.2.4 此处的电力电子与电气设备是指工程中常见的变频装置、

不间断电源、整流装置、含电子镇流器的照明灯具的等固定安装的

设备。

9.2.6 检测公共连接点的电压谐波畸变率和含有率及各次谐被

电流等数据，可以采用电力谐波分析仪进行检测记录;当建筑物的

电力管理系统能显示相关数据时，也可以利用电力管理系统来检

测、记录。

9.3 建筑智能化系统

9.3.1 本条规定目的是保护缆(线)和减少干扰。

9.3.5 本条规定目的是减少缆间串扰。线缆在电缆槽盒和托盘

中的布放方式应按安装规范的要求实施。

9.4 防静电工程

9.4.1 本条第二款防静电活动地板的 ESD 接地干线采用铜排在

地板架空层内闭合环形敷设，有利于地板接地点在 ESD 接地干线

上均匀分布，使地板接地线可以以最短的距离连接到 ESD 接地干

线上。

9.4.5 为了保证静电能迅速、安全、有效泄放到大地，接地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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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值必须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在防静电活动地板下敷设环形 ESD 接地铜排，当同时有大量

的电子设备的电源线、接地线、信息线挤压在架空空间时，会对裸

露的接地铜排产生场感应，所以安装时应尽量与这些线路保持距

离，必要时可采取屏蔽措施。对于在较大开间的室内的防静电活

地板动地板下敷设环形 ESD 接地铜排时，宜缩小环路的面积以抑

制环路的电感效应，以利于整体环境的静电电位控制。

9.5 电磁屏蔽工程

9.5.2 屏蔽电源线的屏蔽层应两端接地;低频设备信号线和接地

线的屏蔽层应单端接地;数字电路的信号线和接地线屏蔽层应在

负载端接地;高频设备信号线和接地线的屏蔽层应两端接地。若

存在两个接地体，其接地电位差不应大于 lVromos(有效值)。

9.5.4 本条规定了电磁屏蔽室壳体的安装要求。屏蔽室壳体一

般可分为可拆卸式屏蔽室壳体和焊接式屏蔽室壳体，焊接式屏蔽

室壳体包括了自撑式和直贴式壳体形式。

电磁屏蔽室门安装质量会直接关系到电磁屏蔽室的屏蔽效

果，电磁屏蔽室门安装的平整度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会造成电磁波

的泄漏，电磁屏蔽室屏蔽指标的下降。

对于主动场屏蔽和被动场屏蔽的屏蔽室，其滤波器一般均应

安装在屏蔽壳体外侧的顶板或侧板上(主动场屏蔽是指场源位于

屏蔽体之内，主要是防止场源对外界的影响，使其不对限定程围之

外的生物机体或仪器设备发生影响;被动场屏蔽是指场源位于屏

蔽体之外，主要是防止外界电磁场对屏蔽室内仪器设备发生影响，

使其不对限定范围之内的空间的仪器设备构成干扰)。

9.6 高频电子系统接地

9.6.3 高频电子设备的工作及等电位接地网络联结端子与防雷

引下线等接地设施的距离受设备敏感度与工作环境等诸多因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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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数值仿真与工程实践经验表明，高频电子设备的工作及等电

位接地网络联结端子与防雷接地的引下线的距离达到 2m 及以上

时，雷击不会对高频电子设备造成明显干扰。

9.6.4 专用接地主干线是指从高频接地装置的引出点(或专用接

地箱)引至机房设备间的等电位联结箱的那段接地干线。

9.6.6 裸铜排等电位联结干线是指从等电位箱的端子板引出，引

向高频设备接地位置的(包括 M 型等电位联结网的外圈)铜排。

连接质量考核内容包括连接可靠性、接触电阻、是否存在虚焊现

象、螺栓连接是否采取有防松、防腐蚀措施等。只有在无法焊接

时，才允许采用金属卡箍连接。

9.6.7 对于高频信号系统而言，接地线长度增加一点，其阻抗就

将增加很多，所以接地线长度应尽可能短。故当设备工作频率较

高时龟，通常采用 M 型接地以缩短接地线长度，从而降低接地线的

阻抗。另外，当接地线的长度为设备工作时 1/4 波长的奇数倍时，

接地线的阻抗为元穷大，系统接地将失效，这将严重威胁高频电子

设备的安全运行。故应同时采用两个长度相差一倍的接地线进行

接地，以免出现接地线只有一根且其长度正好为 1/4 信号波长的

奇数倍的不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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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检测

10.2 电磁环境检测

10.2.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2007]第 39

号)明确规定了环境监测的相关要求。

10.3 电能质量检测

10.3.3 进行频率测试之前，应对信号中的谐波和间谐波进行衰

减，最大限度减少由于多个过零点带来的影响。测量的时间间隔

之间应没有重叠。对于和 10s 时间信号重叠的个别周期应予剔

除。每个 10s 时间间隔应从 10s 计时处开始。

电压暂降的开始时间应为记录启动暂降事件通道的 Urms 的

开始时间，电压暂降的终止时间应为记录暂降过程结束的 Ur口m丑1

结束时间，Urm丑lS 由阔值和迟滞电压之和确定。对于单相系统，当

电压 Urms 降低到暂降阁值以下时，记作电压暂降的开始;当电压

Urms 上升到大于或等于暂降阔值与迟滞电压之和时，记作电压

暂降的结束。对于多相系统，当二个或多个通道的 Urms 电压降

低到暂降阔值以下时，记作电压暂降的开始。当所有测量通道的

Urms 电压上升到大于或等于暂降阔值与迟滞电压之和时，记作

电压暂降的结束。

在单相系统中，电压中断定义为当 Urms 电压下降到低于中

断阔值时，记作电压中断的起始;当 Urms 电压上升到大于或等于

中断阁值与迟滞电压之和时，记作电压中断的结束。在多相系统

中，当电压中断定义为所有通道的 Urms 电压都下降到中断阁值

以下时，记作电压中断的起始;当任一通道的 Urms 电压上升到大

于或等于中断阔值与迟滞电压之和时，记作电压中断的结束。电

• 113 • 

ht
tp
:/
/t
.c
n/
R9
bs
6G
a



压中断的持续时间是指从电压中断起始到结束的时间段。

谐波发射测量设备应按相关国标的要求进行测试。

10.4 电磁屏蔽效能检测

10.4.5 电磁脉冲电场屏蔽效能可按图 5 所示方法进行测试。

待测屏蔽体

图 5 电磁脉冲电场屏蔽效能测试示意图

10.5 防静电检测

10.5.4 地面对地电阻值 RG 的检测应将测量电极置于标识的测

点位置上，将电阻测量仪器的高压端连接到测量电极，将仪器的输

出端连接到每层面 ESD 总接地端，调整仪表输出 100V 电压，测

量并记录加电 30s 后的对地电阻 RG' 然后计算算术平均值，应用

下列公式表示:

RG =走(R口RG2 +十RGN ) =过RGω
式中 :N 、 i一十二测点数量和序号。

同时记取对地电阻最大值 RGmax 、最小值 RGmin 。

测试顶棚、墙、柱面和门窗装饰工程的对地电阻时，应于持测

量电极置于标识的检测点位置，同时应施加约 25N 的压力将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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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压于顶棚、墙、柱面或门窗饰面。铝合金框架玻璃板隔墙检测的

测点，应选取在铝合金框架饰面位置，不应选取在玻璃板板面上。

测试防静电工作台时，每个工作台作为一个检测单元，均匀取 5 个

测点测试，并记录仪器每次对地电阻读数。

摩擦起电电压值的检测应手持干燥纯棉布料，以频数 120 次/

mlll，手掌适当施加压力，单向摩擦被测部位 20 次，或用电动摩擦

机具模拟相同摩擦动作，之后立即应用非接触式静电电压表靠近

被测部位，根据仪表要求的测量距离观察并记录仪表显示的静电

电压数值 UG ， 同时记取摩擦起电电压最大值 UGmax 0 测试防静电

工作台时，每个工作台作为一个检测单元，在与测试对地电阻对应

位置上用非接触式静电电压表进行测量，并记录每次仪器显示

读数。

对地电阻值极差tiRG表示导静电性能的均匀'性，是对地电阻

最大值 RGmax和最小值 RGmin之差，用下列公式表示:

tiRG=RGn旧 -RGmin (25) 

对地电阻标准差 SRG 表示对地电阻的离散性，也是导静电性

能均匀性表示方式一种，用下列公式表示:

SRG = J语(RG 一瓦)2
式中: RGi一一第 z 个测点对地电阻值(.0，) ; 

RG ←一对地电阻算术平均值(0) 。

(26) 

地面的表面电阻值的检测应将一个测量电极置于标识的测点

位置上，以测点位置为中心，以 900mm 为半径画圆，应将另一个

测量电极置于与垂直直径相交的圆周上四点位置。将电阻测量仪

器的高压端连接到置于中心位置的测量电极，将仪器的输出端连

接到另一测量电极，在四个位置上分别测量并每次电阻值，计算 4

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表面电阻儿。在所有点的表面电阻

测试完毕后，计算其表面电阻儿的算术平均值，用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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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豆s 古 CRS1 十 RS2 斗十RSN ) 二市 ZR51 (27) 

测试顶棚、墙、柱固和门窗装饰工程的表面电阻时，应于持一

组电极使两个测量电极固定保持 300mm 距离，并施加约 49N 的

压力将其紧压置于标识的测点位置，用电阻测量仪器测量并记录

电阻值读数。

测试防静电工作台时，每个工作台作为一个检测单元，应将一

个测量电极置于台面标识的检测测点位置，将另一个测量电极置

于距离前一个测量电极 300mm 的任意位置，进行表面电阻测试。

两个电极位置变化 4 次测量 4 次，并记录每次仪器显示读数。

管道外壁导静电覆盖层漆膜表面电阻值，检测时应将一个测

量电极置于标识的检测测点位置，将另一个测量电报置于距离测

点 300mm 的位置，测量并记录仪器显示的电阻值读数。

测试 ESD 接大地连接系统的通路电阻时，应选择 ESD 接大

地连接系统的任意一个接地接点，测量该接地接点与 ESD 接地总

连接端或 ESD 接地区域总连接端之间的电阻值。应将测量仪器

直流双臂电桥置于总接地端一侧，用两根连接导线将总接地端连

接到电桥面板上的 Cl (电流)和 Pl( 电位)接线柱，再用一根测量

导线将被测接地接点引接到电桥附近，并将其连接到电桥面板的

C2 和 P2 接线柱。应在完成上述连接后，根据仪器规定的操作步

骤进行测量，读取仪器测量读数盘示值，然后将仪器测量读数盘示

值减去测量导线的电阻值，求得被测接地接点的通路电阻值。

测试单独配设 ESD 功能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时，应采用数字

式接地电阻测试仪检测。检测应在总接地端进行，检测时应将连

接于总接地端的上部接地主干线断开，从接地装置引接到总接地

端的接地连接导体在检测时应与金属撞地连接箱箱体绝缘隔离。

应根据电位阵法接地电阻测量原理，按照测量仪表设定的问隔距

离，将电位标棒和电流标棒插入土中，并分别用导线将接地装置的

被测端和电位标棒、电流标棒接到仪表的电阻、电位和电流测量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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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然后打开电源测量并记录仪表显示的接地电阻值读数。应变

换电位标棒和电流标棒的位置，重复进行一次测量，应记取不少于

两组接地电阻值读数，求取其平均值。检测中应使电阻测量端和

电位标棒和电流标棒三点之间接近于共处同一直线。

10.5.5 防静电材料电阻率的测试通常使用高阻计。该仪器应能

提供当低于1. 0X105D 的电阻测量时开路直流电压 10 士 1V; 而

当电阻达1. 0 X 1011D 日才开路直流电压 100 土 10V。仪器示值范

围至少为1. 0 X 104D~ 1. 0 X 1011D。连接仪器高压端和输出端

的两根导线应对地绝缘。

用于电阻测量的圆柱形电极规格:质量为 2. 5kg :f: O. 5kg、直

径为 63.5mm士 2.5mm，数量为两个，每个电极的端面贴有肖氏硬

度为 50~70 的电气导体材料为触头。将两个电极的触头紧密接

触在一起形成的圆柱体两端加上 10V 电压时，其电阻值应小于

1. 0X105D 。

测量材料电阻率特性参数应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三电极箱，电

极型式、尺寸和材料的选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体绝缘材料体

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GB/T 1410 相关规定。 测量电

阻值大于 10120 时，测量误差应小于士 20% ，电阻值小于或等于

10120 时，测量误差应小于士 10% 。测量材料电阻率特性参数应

将被测试样置于高压电极板上，按仪器说明书将高阻计的高压端

和测量端与电极箱上的高压端和测量端连通。应在接通电源后加

上试验电压 1min，并按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转换电极箱的

"RS" 、 "RV"转换开关，即可先后i卖取 I~S 和 RV 的读数并记录。

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得到j表面电阻率 ps 和体积电阻率 pv' 测

量材料电阻率特性参数的试样平面尺寸应为 f85mm 或 85mmX

85mm , 

1
比
二ι
4

2-n R = 
ρ
自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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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j 测量电极直径，标准电极为 5cm;

d 2 保护电极内径，标准电极为 5.4cm;

ln 自然对数。

主笔一 定值，标准值为 8 1. 6 0 

ln 去

nπ(丛牛 gY
pv = Rv 一→→→立一 (29) 

4 t 

式中 :g一-一测量电极与保护电极之间的间隙，标准间隙为 O.2cm;

卜一一被测材料试样的厚度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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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变压器 K 系数和降容系数

D 的计算方法

A.O.l 式 (A.0.1-1)、 (A. 0.1-2)分别引自《非正弦负载电流供电

变压器容量的确定的推荐做法 >>ANSI/IEEE C57. 110-1986; 经

验公式 A. O. 1-3 、 A. 0.1-4 以及图 A. 0.1-1 、 A. 0.1-2 均引自上海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相关科研成果。

A. O. 2 式 (A. O. 2) 引自《非正弦负载电流供电变压器容量的确定

的推荐做法>>ANSI/IEEE C57. 110-1986 C57. 110-1986 。

A.0.3 谐波源负载占变压器的负载比例与变压器阵容系数 D 的

关系曲线引自《电气装置应用(设计)指南>> , Schneider Electric ，中

国电力出版社， 20110 应当注意的是，该曲线降容率偏大，工程设

计时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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